
智
利
及
其
鄰
近
國
家
的
年
金
改
革
.. 

濁
的
的
問
扮
自
皂

涂
廣
正

由
宣
、
前
…
中
→
→
口

智
利
於
一
九
八
0
年
代
初
期
，
在
世
界
銀
行
的
協
助
下
，
進
行
年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 

將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辦
理
的
方
式
，
由
先
前
的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改
為
建
立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
並
由
民
營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辦
理
。
因
為
初
步
已
經
擺
脫
過
去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沈
重
的
財
務

虧
損
，
減
少
參
加
者
的
費
用
負
擔
.. 

並
且
在
引
進
民
營
化
經
營
以
後
，

由
於
完
全
競
爭
的
關
係
，
也
提
高
了
基
金
的
獲
利
能
力
。
此
外
，
國
家

也
累
積
了
鉅
額
的
資
本
，
可
以
提
供
各
項
建
設
需
要
。
基
於
拉
丁
美
洲

與
加
勒
比
海
地
區
國
家
也
受
到
年
金
財
務
虧
損
的
影
響
，
極
力
試
圖
擺

脫
國
家
財
政
的
壓
力
;
由
於
文
化
與
經
社
背
景
與
智
利
類
似
，
因
此
一

九
九
0
年
代
中
期
以
來
，
紛
紛
模
仿
智
利
模
式
，
推
動
第
二
波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與
拉
丁
美
洲
第
二
波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雖
然
展
現
出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的
成
就
，
但
是
也
披
露
出
財
務
與
制

度
面
的
問
題
，
以
下
即
以
智
利
與
拉
丁
美
洲
第
二
波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問
題
，
提
出
個
人
實
地
觀

察
的
體
驗
。

貳
、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概
況

一
、
智
利
現
行
年
金
制
度
及
其
類
別

目
前
智
利
並
存
之
兩
種
年
金
制
度
如
下
﹒
.

(
一
)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在
此
制
度
下
，
將
被
保
險
人
繳
納
之
保
險
費
彙
集
成
共
同
基
金
，

以
便
作
為
支
付
年
金
之
相
關
費
用
，
由
於
給
付
標
準
事
先
依
法
規
定
，

因
此
勞
工
在
退
休
時
所
獲
得
之
保
險
給
付
與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
是
兩
件

各
自
獨
立
事
件
。
凡
是
未
參
加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之
個
人
，
均
係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之
被
保
險
人
，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在
勞
動
與
社
會
福
利
部

監
督
下
，
設
有
社
會
保
險
財
務
基
金
會
，
以
便
收
取
被
保
險
人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
目
前
在
私
人
部
門
仍
有
十
二
個
，
公
家
機
構
則
有
十
一
個
。

依
照
一
九
九
二
年
對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的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截
至
該
年

度
，
每
月
平
均
被
保
險
人
人
數
為
三
三
六
、
二
八
八
人
，
由
社
會
保
險

年
金
基
金
支
付
之
年
金
，
每
月
平
均
人
數
為
一
、
二
七
九
、
八
九
八

人
，
其
中
一
一
一
七
、
四
一
六
人
屬
於
年
資
年
金
，
二
九
九
、
三
八
一
人

屬
於
老
人
年
金
，
一
四
三
、
六

O
六
人
屬
於
殘
障
年
金
，
二
一
七
、
四

二
九
人
屬
於
孤
兒
年
金
，
其
餘
則
屬
於
鯨
寡
及
生
活
年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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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一
九
八
0
年
起
，
智
利
政
府
決
定
改
革
當
時
之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將
年
金
中
的
健
康
保
險
永
久
抽
離
，
開
始
實
施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

並
規
定
於
一
九
八
0
年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
該
命
令
對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引
進
下
述
之
改
革
措
施
:
建
立
一
個
基
於
個
人
提
存
之
單
一
制

度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民
營
化
，
勞
工
可
自
由
選
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法
律
所
定
之
給
付
權
，
同
樣
適
用
於
勞
工
或
家
屬
;
初
次
加
入
就

業
市
場
之
受
雇
勞
工
，
應
強
制
參
加
;
對
於
開
辦
時
已
參
加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及
自
營
作
業
勞
工
，
則
係
採
自
願
參
加
性
質
。
如
同
所
有
之
年
金

制
度
，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之
主
要
目
的
，
在
確
保
退
休
勞
工
之
穩
定

收
入
，
並
企
圖
使
其
給
付
能
接
近
其
工
作
時
的
收
入
水
準
。
經
由
這
種

方
式
，
法
律
規
定
勞
工
繳
交
薪
資
的
一
定
百
分
比
，
存
入
以
勞
工
為
名

義
之
個
人
帳
戶
，
再
經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轉
投
資
，
而
獲
取
投
資

的
利
益
。
基
於
前
述
理
由
，
勞
工
工
作
生
涯
在
個
人
帳
戶
累
積
年
金
基

金
之
本
益
總
額
，
與
勞
工
退
休
時
所
領
年
金
金
額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的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
女
性
是
六
十
歲
，
男
性
是
六
十

五
歲
，
然
而
只
要
合
乎
法
律
的
規
定
，
也
可
以
提
前
退
休
。
例
如
預
期

所
得
年
金
額
已
相
當
過
去
十
年
平
均
工
資
的
五
O
%
'
並
相
當
於
最
低

老
年
年
金
的
二
O
%
，
即
可
提
前
申
請
退
休
並
領
取
年
金
。

由
於
社
會
保
險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僅
規
劃
年
金
給
付
的
標
準
，
而
不

重
視
保
險
費
與
給
付
間
長
期
的
關
聯
性
;
因
此
新
制
度
對
受
雇
勞
工
其

有
強
迫
儲
蓄
性
質
，
以
減
少
勞
工
寧
願
擴
大
目
前
消
費
而
不
顧
未
來

(
老
年
)
消
費
需
要
之
缺
點
，
然
後
由
政
府
視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結

果
，
做
為
干
預
的
參
考
。

二
、
年
金
制
度
的
涵
蓋
範
圍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酒
蓋
範
區
的
比
率
，
除
須
分
析
登
記
勞
工
占
全
部

勞
動
力
或
全
國
勞
工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
同
時
要
考
慮
到
參
加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受
雇
勞
工
，
以
及
屬
於
舊
有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之
被
保

險
人
人
數
。

根
據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至
一
九
八0
年
，
年
金
制

度
的
涵
蓋
範
圈
，
若
僅
就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部
分
而
言
，
在
勞
動
力
的
五

四
﹒
三
%
至
四
三
﹒
四
三
%
之
問
波
動
，
而
且
呈
明
顯
的
下
降
趨
勢
。

平
均
而
言
，
僅
約
四
九
%
的
勞
動
力
受
到
社
會
保
險
的
保
障
。

自
一
九
八
一
年
起
，
年
金
制
度
之
參
加
者
，
分
屬
於
舊
制
社
會
保

險
財
務
基
金
會
及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在
一
九
九
0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時
期
，
面
蓋
受
雇
人
口
的
範
圍
在
五
九
﹒
六
%
至
六
九
﹒
五
%
中
悶
，

年
平
均
百
分
比
為
六
二
﹒
七
%
。

由
上
可
知
，
一
九
九
0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期
間
，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涵
蓋
範
閻
大
於
舊
制
度
的
社
會
保
險
，
即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新
制

度
出
現
的
前
四
年
(
一
九
七
六
年
至
一
九
八
0
年
)
之
涵
蓋
範
圈
。
然

而
，
在
所
分
析
之
期
間
，
比
率
呈
現
波
動
，
基
本
上
乃
是
因
舊
有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被
保
險
人
人
數
減
少
的
緣
故
。

若
以
整
體
勞
動
力
扣
除
初
次
進
入
就
業
市
場
之
勞
工
計
算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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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率
是
增
加
，
而
且
理
論
上
應
較
合
理
，
因
為
這
些
勞
工
無
法
加
入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此
外
，
如
果
把
軍
警
人
員
之
被
保
險
人
人
數
併
計
的

話
，
自
一
九
九
0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
由
五
六
﹒
二
%
提
高
至
六
一
﹒
五

%
，
比
率
也
是
上
升
的
。
但
是
這
項
數
字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起
就
無
法
取

得
，
不
過
在
就
業
調
查
中
則
是
被
列
入
一
併
計
算
。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年
金
給
付
之
受
益
人
人
數
，
由
於
實
施
期
間

尚
短
，
因
此
年
金
受
益
人
人
數
不
多
。
依
據
資
料
顯
示
，
最
近
四
年
接

受
年
金
的
主
要
事
由
是

.. 

三
O
%
為
老
年
，
一
八
﹒
四
%
為
全
部
殘

障
二
五
%
則
是
提
前
退
休
，
而
提
前
退
休
乃
是
這
段
期
間
受
益
人
數

大
幅
成
長
的
主
因
。
因
此
截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為
止
，
曾
經
給
付

之
人
數
為

.. 

老
人
年
金
七
。
、

一
四
二
人
，
提
前
退
休
年
金
四
二
、
三

五
0
人
，
全
部
殘
障
年
金
二
八
、
五
八
六
人
，
部
分
殘
障
年
金
二
、
二

八
六
人
，
另
外
給
付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的
人
數
則
為
五
一
、
一
二
一
一

人
，
合
計
共
一
九
四
、
六
七
五
人
。

三
、
個
人
付
貴
的
強
制
儲
蓄
年
金
制
度
之
引
進

(
一
)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背
景

在
一
九
二
0
年
代
初
期
，
開
辦
社
會
保
險
的
呼
籲
已
在
智
利
出

現
。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成
立
了
勞
工
保
險
局
，
如
名
稱
所
示
，
大
多
數
的

體
力
勞
工
均
參
加
。
該
局
成
立
的
目
的
，
在
提
供
醫
療
協
助
、
疾
病
補

助
，
老
人
及
殘
障
年
金
。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起
，
該
制
度
開
始
普
遍
化
，

並
增
設
民
間
受
雇
者
、
全
國
公
務
員
及
記
者
等
職
業
團
體
的
保
險
財
務

基
金
會
。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
社
會
保
險
保
險
人
正
式
變
更
為
金
融
事
業
單

位
，
由
於
政
府
缺
乏
一
套
全
面
性
的
政
策
，
社
會
保
險
的
制
度
受
到
不

同
部
門
的
壓
力
與
各
個
時
期
政
策
之
影
響
而
不
斷
變
更
，
也
因
此
存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給
付
條
件
，
如
年
齡
、
服
務
年
資
、
性
別
、
保
險
費
率
及

給
付
標
準
;
同
樣
的
管
理
方
式
，
但
給
付
卻
彼
此
不
同
。

初
期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僅
涵
蓋
部
分
勞
工
，
不
過
隨
著
時
間
的
演

進
，
受
益
對
象
的
範
圍
亦
跟
著
大
，
也
成
立
了
新
的
年
金
保
險
財
務
基

金
會
，
到
了
一
九
七
九
年
，
一
共
有
三
二
個
機
構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
並

有
二
、
二
九

一
、

一
八
三
名
勞
工
加
保
，
專
為
勞
工
服
務
之
社
會
保
險

服
務
局
，
擁
有
被
保
險
人
總
數
之
六
五
%
'
民
間
受
雇
者
保
險
財
務
基

金
會
占
有

一
七
﹒
六
%
的
勞
工
，
而
全
國
公
務
員
保
險
財
務
基
金
會
則

古
有
二
﹒
六
二
%
。
由
於
過
去
政
府
缺
乏
一
套
全
盤
性
的
政
策
，
造

成
許
多
困
擾
，
因
此
政
府
在
一
九
八
0
年
決
定
改
革
年
金
制
度
，
將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改
變
為
個
人
強
迫
儲
蓄
制
度
。

(
二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運
作
前
之
經
濟
情
勢

一
九
七
0
年
代
末
期
之
經
濟
特
性
為
高
度
通
貨
膨
脹
(
見
表
二

，

而
政
府
目
標
之
一
就
是
降
低
通
貨
膨
脹
率
，
其
主
要
辦
法
是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六
月
起
，
採
取
固
定
匯
率
;
此
外
，
反
通
膨
政
策
之
另
一
項
補
充

措
施
，
則
為
大
幅
降
低
公
共
支
出
之
嚴
厲
財
政
政
策
。
一
九
八
0
年
底

通
貨
膨
脹
率
約
為
三
O
%
'
然
而
由
於
數
值
仍
然
偏
高
;
因
此
在
一
九

八
0
年
十
二
月
到
一
九
八
一
年
十
二
月
的
一
年
間
，
設
法
將
其
大
幅
降

低
，
使
得
通
貨
膨
脹
率
降
至
九
﹒
五
%
。
另
一
方
面
，
儘
管
經
濟
持
續

成
長
，
但
實
際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成
長
率
卻
呈
現
輕
微
下
滑
現
象
，
從

一
九
八
0
年
之
七
﹒
八
%
降
為

一
九
八
一
年
之
五

﹒
七
%
。
在
失
業
方

笛
，
失
業
率
則
維
持
在
二
%
左
右
，
相
關
經
濟
指
標
(
如
表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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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智利 1930-1990 年間消費者物價指數年

增率 單位:%

年度 增加率 年度 增加率 年度 增加率

1930 一0.8 1950 15. 2 1970 32. 5 

1931 -1. 4 1951 22. 3 1971 20. 1 

1932 7.3 1952 22.2 、 1972 77.8 

1933 23.4 1953 25.3 1973 352.8 

1934 0.2 1954 72. 3 1.974 504. 7 . 

1935 2. 0 1955 75.2 1975 374. 7 

1936 8.5 1956 56. 0 1976 21 1. 9 

1937 12.5 1957 33.2 1977 92.0 

1938 4.5 1958 20.0 1978 40. 1 

1939 1. 3 1959 38.6 1979 33.5 

1940 12.6 1960 11. 6 1980 35. 1 

1941 15.2 1961 7. 7 1981 19. 7 

1942 25.8 1962 13.9 1982 9. 9 

1943 16.2 1963 44.2 1983 27.2 

1944 11. 6 1964 46. 0 1984 19.9 

1945 8.8 1965 28.8 1985 30. 7 

1946 16.0 1966 22.5 1986 19.5 

1947 33. 7 1967 18. 1 1987 19.9 

1948 14.5 1968 26. 6 1988 14. 7 

1949 18. 7 1969 30. 6 1989 17.0 

1990 ct 26. 1 
資料來源:智利圈家統計局

附註: 1 、消費者物價指數棒、全年 12 個月平均數，並逕與前年

度比較。

2 、 1929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00 時， 1990 年為

60 , 700 , 000 ;而同期美國為 100 增至 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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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1979 年至 1981 年經濟指標

才告 樣 1979 年 1980 年 1981 年

國內生產毛領 8, 576, 16.6 9, 243, 301 9, 772, 150 

(1 993 年百萬被索)

國民生產毛額年成長率(%) 8.3 7.8 5. 7 

通貨膨脹率(% ， 12 月三 12 月) 38.9 31. 2 9.5 

失業率(%) 13.6 10.4 11. 3 

國際收支餘額 1, 047.0 1, 244. 0 67.0 

(每年百萬美元)

外匯存底(每年百萬美元) 2, 313.8 4, 073.7 3, 775. 3 

年度支出 2, 928. 4 2, 796. 6 3, 371. 4 

(1976 年為基準年，百萬美元)

表二

(
三
)
政
治
情
勢

當
時
智
國
政
府
係
在
軍
事
委
員
會
統
治
之
下
，
該
會
並
向
醫
手
控
行
政

權
與
司
法
權
;
由
於
國
會
最
解
散
，
政
黨
並
未
獲
准
參
與
政
府
之
任
何
決
策

。

四
、
個
人
付
貴
的
強
迫
儲
蓄
年
金
制
度

智
利
現
行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正
式
名
稱
為
個
人
付
費
的
強
迫
儲
蓄
制

度
，
該
制
度
係
經
一
九
八
0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發
布
成
立
，
其
主
要
內
容
如
下

(
一
)
參
加
者
繳
費
比
率

參
加
者
依
照
法
律
規
定
繳
交
計
費
所
得
之
一
O
%
'
這
些
費
用
並

存
入
勞
工
個
人
之
帳
戶
，
再
經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轉
投
資
而
獲

益
。
這
些
公
司
皈
取
的
服
務
費
用
，
目
前
有
兩
種
形
式
:
其
一
為
按
參

加
者
計
費
所
得
一
%
做
為
服
務
費
用
;
另
一
種
為
定
額
服
務
費
，
是
由

年
金
基
金
累
積
餘
額
中
扣
除
。
這
兩
種
收
取
服
務
費
用
的
方
式
，
由
公

，
參
加
者
必
須
一
致
遵
守
。
目
前
這
個
制
度
最

高
的
平
均
比
率
服
務
費
用
為
計
費
所
得
之
三
﹒
O
六
%
，
而
平
均
定
額

司
自
行
規
定
選
用
其
一

服
務
費
用
是
美
金
八
七
﹒
四
元
，
這
項
數
字
乃
係
全
部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之
統
計
。

(
二
)
政
府
補
貼

政
府
補
貼
係
由
政
府
補
貼
合
乎
法
律
規
定
之
參
加
者
，
其
老
年
、

殘
廢
及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的
最
低
保
證
給
付
金
額
0

萬
一
年
金
基
金

被
投
資
到
一
家
保
險
公
司
卻
不
幸
倒
閉
，
或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被
迫

退
費
時
，
依
個
案
情
況
由
政
府
保
證
自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累
積
基
金

中
，
以
年
金
、
全
部
或
部
分
給
付
方
式
退
還
費
用
。
對
於
因
預
期
退

休
，
或
以
臨
時
年
金
方
式
參
加
強
迫
儲
蓄
制
度
並
開
設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者
，
萬
一
其
帳
戶
內
存
款
已
用
盤
時
，
由
政
府
保
證
給
付
。
另
外
，
對

於
採
取
終
身
年
金
者
，
其
由
保
險
公
司
支
付
之
金
額
不
足
年
金
最
低
給

付
金
額
時
，
由
政
府
補
足
。

(
三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解
散

萬
一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解
散
時
，
由
於
年
金
基
金
是
獨
立
資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產
，
並
非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之
資
產
，
公
司
無
權
處
分
。
年
金
基
金

擁
有
的
資
產
或
權
利
是
不
可
以
被
查
封
的
0

萬
一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倒
閉
，
基
金
必
須
依
照
下
述
方
法
清
算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無
論
任
何
理
由
不
幸
解
散
，
年
金
基
金
與
公

司
之
間
的
資
產
與
權
利
，
清
算
程
序
必
須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來
執
行
，
監
理
會
是
政
府
機
構
，
負
有
維
護
年
金
基
金
資
產
的
任

務
，
協
助
年
金
基
金
資
產
的
轉
移
。
在
上
述
的
情
況
下
，
年
金
基
金
並

沒
有
任
何
變
動
，
只
是
換
由
其
他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代
為
管
理
。

因
此
，
萬
一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倒
閉
，
參
加
者
必
須
在
九0
天

內
，
主
動
加
入
另

一
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否
則
法
定
清
算
人
將
依

據
法
令
，
主
動
把
帳
戶
餘
款
轉
到
其
指
定
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清

算
完
畢
後
，
法
定
清
算
人
會
將
個
人
儲
菩
帳
戶
及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剩
餘

之
款
項
，
移
轉
到
參
加
者
所
指
定
加
入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在
終

身
年
金
及
初
次
鑑
定
殘
障
及
死
亡
等
年
金
方
面
，
對
政
府
保
證
附
加
給

付
及
給
付
程
序
都
另
有
規
定
。

上
述
政
府
的
保
證
包
括
因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倒
閉
未
支
付
的
附

加
給
付
、
保
險
費
及
初
次
鑑
定
殘
障
年
金
，
或
保
險
公
司
停
止
支
付
與

因
為
破
產
而
未
支
付
的
終
身
年
金
等
。

(
四
)
費
用
收
繳
機
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負
責
收
取
相
關
費
用
及
自
願
儲
蓄
存
款
，
然

後
存
入
個
人
繳
費
帳
戶
或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
對
於
上
述
資
金
之
轉
投

資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必
須
遵
照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

(
五
)
逾
期
支
付

一
九
八
0
年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規
定
，
雇
主
或
付
款
輔
助
機

構
因
公
告
不
週
詳
或
錯
誤
，
沒
有
在
指
定
期
限
內
支
付
，
亦
即
在
次
月

之
十
個
有
效
工
作
天
內
支
付
給
年
金
受
益
人
時
，
將
處
以
勞
工
或
受
益

人
應
得
給
付
之
半
數
，
作
為
罰
款
。
最
近
對
於
逾
期
支
付
之
處
罰
，
曾

就
相
關
法
條
加
以
修
正
。

保
險
逾
期
法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公
布
之
第
一
九
二
六
0

號
法
)
之
主
要
目
的
，
在
克
服
法
令
及
補
充
規
定
功
能
之
不
足
，
俾
向

雇
主
收
取
合
適
之
費
用
。
因
此
，
一
方
面
修
法
加
速
收
費
之
作
業
程

序
;
另

一
方
面
則
增
加
雇
主
逾
期
支
付
之
負
擔
。
新
辦
法
主
要
內
容

為

L
在
本
法
採
行
之
前
，
為
了
計
算
逾
期
付
費
所
衍
生
之
調
整
及
處

罰
利
息
之
費
用
，
均
課
以
最
高
比
率
之
罰
款
。
新
法
中
明
定
加
計
第三

種
罰
款
，
即
年
金
基
金
費
用
之
獲
利
率
，
為
三
者
之
最
高
者
。
此
外
，

利
息
的
計
算
方
式
也
有
變
動
，
由
單
利
改
為
複
利
。

立
為
了
加
速
作
業
，
當
繳
交
費
用
的
勞
工
隸
屬
同
一
雇
主
時
，
儘

管
不
同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會
分
別
展
開
法
律
行
動
，
亦
會
彙
整
統

一
辦
理
。
同
樣
地
，
對
於
逾
期
支
付
的
雇
主
，
有
許
多
勞
工
分
屬
不
同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亦
同
樣
彙
整
辦
理
。

自
一
九
九
0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期
間
，
未
付
款
與
資
產
比
率
的
演
進

情
形
，
如
表
三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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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八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年金制度改革

國別 智利 秘魯 阿根庭 哥倫比亞 烏拉圭 墨西哥 玻利維亞 薩爾瓦多

新制實施時 1981.5 1993.6 1994.7 1994.4 1995.5 1997.7 1997.5 1998.4 
間

主要舊制

1 強制制度 單-~直走蛤付 單-雄定給付 單-~直定給付 單-~直定給付 單->t定蛤付 單->t定給付 單->t定給付 單-，直定給付

隨收~付制由 ~蚊隨付制由 隨收隨付制由 隨收~付制由 隨故隨付制由 隨1/t隨付制由 隨收隨付制由 隨收隨付制由

國家社會安全 國家社會安全 回事社會安全 困家社會安全 國家社會安全 國軍社會安全 國家社會安全 國家社會安全

串起構管理 機槍管理 機構管理 機構管理 機構管理 機構管王軍 機構與工會管 機構管理

理

2.採用新制前後 提高退休年齡 逐步提高退休提高保險費丰 提高女性退休 提高老年年企
對舊制的改 統4 年企指數 年畫奇與提禹最 與變更令串各條 年齡 的合格綾費期

革 標車 低年金的合格件 問

廢止特殊提前 !it費期間

退休規定，並

以服務年實作

為年企基礎

新制

i 改革或逐步停 逐步停止適用 改革 改革 改革 改革 終止 終止 逐步停止適用

止適用舊制

2 幸與強制制度 只有事與第二個人可以在隨個人可以在隨個人可以在隨 所有民間#工 只有參與草二 只有參與第二

層 收ij，付制公共 收隨付制公共 收~付制公共 ;b須加入新制層 層，但男性菁

年金與個人帳 年金與~收~年全與隨故隨 工年滿 55 歲或

戶間選擇 付制公共年全付制公共年企 女性骨工年滿

加個人帳戶間 加個人帳戶間 50 ~必須維持
選擇 選擇 在舊制

3.不同層次的移 不適用 可以自公共年可以自公共年 可以每 3 年來 不過周 不適用 不適用

轉 企轉移至私人金轉移至私人 回移轉 l 次

年企 年全
4 最低年企係證 有 且在 有 有 有 有 ~ 有

強制第一層制度

1.係費為基 無 確定給付且 強制基本年確定給付且隨收隨付一 無 確定給付且

礎的第一 !連收隨付 金隨收隨付隨收隨付制，並由- 隨收隨付制

層 制，並由政制，並由政制，並由一 個政府社會

府管理(第- 府管理(第一 個政府社會安全機構管

種選擇) 種選擇) 安全機構管 理(第-種選

玉皇(第一種選 擇)

擇)

2.補充性安所得調查的 無資訊 所得調查的 所得調查的 所得調查的 所得調查的 65 威以土者 集資訊
全網絡: 救助年合 救助年金 救助年金 救助年金 救助年金 普遍性均等
對未參加 年金
者的社會

救助

3.補充位安所得調查之所得調查之均等年金 所得調查之 輔助保費與 最低年金係
全網絡: 最低年金保 最低年金保 最低年金係 所得調查之 主登

第二層參證 證 證 最低年金係
加者之最 吉量t

低年金係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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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八個拉丁美洲周家的年金制度改革(續)

國別 智利 秘魯 阿根庭 哥倫比亞 烏拉圭 墨西哥 玻利維亞 自畫圖瓦多

強制第二層制度

1.係費為基且在定提撥， 確定提撥， 且直走投撥， z畫定提撥， 且在定提撥， 且在定提撥， 確定提撥、 早在定提撿，

礎的第二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準 完全提存.f-
層 備的個人l 備的個人 備的個人 備的個人年備的個人年備的個人年備的個人年備的個人年

年金帳戶 年金帳戶 年合技戶 金帳戶 金帳戶 金帳戶由公金帳戶由 2 金帳戶由民

由民學年金(第二種選(第二種選 由公、民營 由公民營係 民營年金Is. 家民營年金 營保險公司
基金管速公擇) 擇) 年金基金管 險公司管理 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 管理

司與保險公 速公司與民提供伶超過 與民營保險 司與民營係
司管理 4學係險公司 所4專門繼紋 公司管理 險公司管理

管理 費者(第二種

選擇)

2. 參加者的

選擇

(1) 參加方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個人
式

(2) 年金基 1 年 2 次 1 年 2 次 l 年 2 次 1 年 2 次 開辦前 3 年 1 年 2 次
金管JJ. 不得移轉

公司開

的移轉

(3) 基金投 且在 無 且在 且在 ~ 2 種 主義 無
資組合

(4) 年金給 3 種 4 種 強制商業年選擇性 2 種

付的種 金

類

3. 免除適用 軍人、自雇 軍人、自雇 軍人、各級軍人、石油 軍人、銀行 軍人、公部 自雇者(選擇 軍人、自 1直

的部門 者(選擇性) 者(選擇性) 政府受雇者 業勞工、教職員、公證 門與拿公務 性) 者與受雇海

與其他個人 t平與自雇者 人與教師 機關受雇者 外工作之勞

(選擇性) 工(選擇性)
4.年企脹，書的限
制

(1)民營年企l; 分別 分別 分別

企管理公司

與係險公司

(2)年食基金管 限制 不怯取 不怯取

Jl公司肉都

(3)保賣的收取 分種 分被 賽中 分雄 4展中 聾中

5 政府係證 年企基金賣車獲利率係證於年企基金實產 年金基金實產 公營基金 2%釣魚 ~ 年金基金實產

與獲剎車(相對 1997 年終止， S駕護剎車(相對 與發利車(相對 實實獲利丰 與a利牢(相對

的) 新規定尚未決 的) 的) 的}

*~分係證年企定 部分條證年企

給付 給付

6.雇曹規定 對年金基金管 對年金基金管 1t 年金基金管 退職基金管理對年金基金管 對年金基企管一 對年金基企管

理公司與保險護公司與保險Jl公司嚴格規 公司亦可經營 理公司嚴格規Jl公司嚴格規 Jl公司嚴格規

公司嚴格規定 公司嚴格提定 定 年金基金 定，機營運，驅走 定

中公瞥公司

7.4史實規定 對年金基金投對年企基金投對年金基金投規定寬鬆 對年企 l;合投一 規定寬鬆(但結 對年金基金組
實嚴格規定 實嚴格規定 實嚴格規定 實嚴格規定 定公備與海外 實嚴格規定

技實下眼)
8.正曹監督 特1量監Jl機關 由特定機關(中 特~監Jl機關 由金融監Jl機 由特定機關It 特設監聖靈機關 由金融單Jl棧 特1主監JljU~

央銀行)監建 關特設喜F 門監 理(中央銀行) "特 tt部門監

Jl 還

9. 自撤軍三層係 對#喝完住自顧一

隊(補充性) 老年儲蓄有說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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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拉丁美洲困家的年金制度改革(續)

國耳，) 智利 秘魯 阿根庭 哥倫比亞 烏拉圭 墨西哥 玻利維亞 薩爾瓦多

改革的進行
1.移轉參加

者

(1) 移轉向在係者可還選擇性 選擇性 選擇性 超過所得門 強制 強制 35 歲以下勞
格者參釋、新進者 權的付費者 工強制參加

加第二J強制參加 與 40 歲以
層制度 l 下勞工強和i

參加

(2) 需要期 50 年以土 不定 不定 不定 不定 0 年 0 年 30 年
問

2.原有隨收繼續支付原 繼續支付尿 繼續支付原 繼續支付原 對原有被利 對原有權利 繼續支付原 繼續支付原
車直付會4 年 有年金受益 有年金受益 有年金受益 有年全受益沒有特別捕 沒有特別補 有年金受益 有年金受益
企#薩利 人蛤付﹒並 人給付，並人給付，並人給付益發償 償，但至退人給付，並 人蛤付，並

發給移轉參發給移轉參發給移轉參給移總參加 休有權轉回 對參加管制 發給移轉參

加者年資債 加者年資債加是?捕償怯者年資債券 原有隨故隨勞工支付捕 加者年資 f責

券 券 年金 付制度 償位年金 券

3. 移縛的不

足~

(1) 財務與非年金的財 非年金的財 附加稅，更 民營化所得 氏營化所得

預期財政結餘 政結餘與特嚴格的執行

起草 別的團結基稅務以減少

金 規避

(2) 移縛的 80 年以上 不定 不定 不定 不定 80 年以上 80 年以上 60 年以上

不足~

解決需

要期間

表三

(
六
)
財
務
管
理
制
度
的
種
類

基
金
的
管
理
，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負
責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其
成
立
的
唯
一
目
的
在
於
管
理
年
金
基
金
、
給

付
行
政
業
務
與
執
行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事
項
。
每
一
個
公
司
只
能
管
理

個
年
金
基
金
0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依
照
法
律
規
定
，
用
基
金
收
入
投

資
，
並
依
照
每
一
種
票
券
規
定
之
投
資
上
限
，
投
資
於
經
政
府
許
可
的

金
融
票
券
。

年
金
財
務
管
理
制
度
的
種
類
，
可
以
解
釋
為
多
種
確
定
利
益
的
付

費
制
度
，
其
利
益
在
於
個
人
付
費
帳
戶
結
餘
之
累
積
、
行
政
費
用
的
結

餘
、
家
族
及
受
益
者
的
年
齡
、
其
家
族
的
人
數
及
生
命
期
限
、
折
扣
率

等
精
算
利
益
。

(
七
)
年
金
給
付
範
圍

個
人
付
費
之
強
迫
儲
蓄
年
金
制
度
包
括
三
種
年
金
給
付
:
老
年
、

殘
障
及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L
老
年
年
金

公
積
金
年
金
制
度
的
成
員
，
男
性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
女
性
年
滿
六

十
歲
就
有
權
利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第

條
)
。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之
成
員
，
若
未
依
規
定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
無
權

要
求
改
為
領
取
殘
障
年
金
.. 

而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也
沒
有
義
務
與
責

任
因
上
述
原
因
，
而
改
為
支
付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第
三
條
)
。

老
年
年
金
受
益
人
按
月
領
取
年
金
，
其
金
額
依
照
參
加
者
個
人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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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帳
戶
之
結
存
餘
額
計
算
。
截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止
，
當
年
支
付

之
老
年
年
金
受
益
人
共
有
四
三
、
。
八
九
人
，
平
均
金
額
為
五
九
、
八

七
六
披
索
。

立
殘
障
年
金

在
本
法
中
，
參
加
者
不
符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之
規
定
，
但
因
疾
病
或

身
心
衰
弱
，
永
遠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
則
有
權
請
領
殘
障
年
金
，
並
依
據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第
四
條
)

(
1
)
全
部
殘
障
年
金
:
參
加
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或
至
少
三
分
之

二
工
作
能
力
之
狀
況
。

(
2
)
部
分
殘
障
年
金

.. 

參
加
者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之
五
O
%
或
五

。
%
以
上
、
三
分
之

二
以
下
。

殘
障
之
認
定
依
「
新
年
金
制
度
勞
工
殘
障
程
度
評
估
檢
定
標
準
」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指
定
地
區
中
，
由
三
位
外
科
醫
師
共
同

認
定
(
第
十
一
條
)
。
殘
障
年
金
按
月
領
取
，
並
分
兩
個
階
段
給
付

.. 

(
1
)
初
次
鑑
定

.. 

支
給
部
分
殘
障
或
全
部
殘
障
年
金
三
年
，
作

為
過
渡
時
期
年
金
。

(
2
)
二
度
鑑
定
:
於
過
渡
時
期
結
束
後
經
二
度
鑑
定
，
始
支
給

部
分
殘
障
或
全
部
殘
障
年
金
，
作
為
永
久
性
年
金
給
付
。

年
金
依
收
入
的
百
分
比
作
為
給
付
標
準
，
乃
係
依
照
殘
障
(
部
分

或
全
部
)
之
程
度
及
是
否
就
業
或
失
業
而
定
。
截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止
，
當
年
支
付
之
殘
障
年
金
，
其
中
部
分
殘
障
年
金
受
益
人
數
共
一

。
七
人
;
平
均
金
額
為
八
五
、
八
三
九
披
索
;
全
部
殘
障
年
金
受
益
人

數
共
有
一
五
、
一
八
九
人
，
平
均
金
額
為
九
八
、
O
八
七
披
索
。

1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1
)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的
受
益
人
及
眷
屬
之
認
定
範
圍
如

下.. 

女
性
配
偶
;
男
性
殘
障
配
偶
;
十
八
歲
以
下
之
未
婚
子
女
，
或
二

十
四
歲
以
下
之
未
婚
且
就
學
中
之
子
女
，
或
殘
障
之
未
婚
子
女
且
不

限
年
齡
;
參
加
者
之
非
婚
生
子
女
的
母
親
.. 

參
加
者
的
父
母
親
係
家
庭

生
活
負
擔
者
時
。

每
一
個
參
加
者
必
讀
前
往
其
所
屬
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經
合

法
的
相
關
程
序
，
證
實
其
可
能
存
在
的
受
益
人
。

(
2
)合
格
條
件

.. 

領
取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的
女
性
配
偶
，
在
成
為
年
金
的
受
益
人

前
，
必
須
與
當
事
人
在
死
亡
前
至
少
結
婚
六
個
月
，
或
與
支
領
老
年
年

金
或
殘
障
年
金
之
當
事
人
結
婚
三
年
以
上
。

若
當
事
人
死
亡
時
，
其
配
偶
懷
有
身
孕
或
有
共
同
婚
生
子
女
時
，

上
述
之
限
制
則
不
適
用
(
第
六
條
)
。

男
性
配
偶
成
為
年
金
的
受
益
人
，
除
非
有
共
同
之
婚
生
子
女
，
必

須
是
符
合
法
律
規
定
的
殘
障
等
級
(
第
七
條
)
。

參
加
者
之
成
為
年
金
的
受
益
人
，
必
須
是
單
身
且
具
備
下
列
之
任

何
一
項
要
件
(
第
八
條
)

.. 

@
未
滿
十
八
歲
。
@
年
滿
十
八
歲
但
未
滿

二
十
四
歲
，
並
就
讀
於
小
學
、
初
中
、
高
中
或
技
術
學
校
之
正
規
班
學

生
。
@
合
乎
法
律
規
定
之
殘
障
等
級
者
。

在
實
務
上
合
乎
法
律
規
定
之
殘
障
，
有
可
能
發
生
在
當
事
人
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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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但
是
在
年
滿
二
+
四
歲
之
年
齡
上
限
前
才
造
成
者
，
則
依
前
兩
項

規
定
辦
理
。

參
加
者
非
婚
生
子
女
的
母
親
，
在
參
加
者
死
亡
時
，
如
符
合
單
身

或
守
寡
，
及
靠
參
加
者
過
活
要
件
之
一
，
也
可
領
取
生
活
年
金
(
第
九

條
)
。如

果
關
係
人
未
符
上
述
條
款
時
，
當
參
加
者
死
亡
時
其
父
母
親
亦

有
權
領
取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但
須
依
家
族
共
同
分
派
，
並
經
相
關

機
構
之
認
可
。

(
3
)
給
付
標
準.. 

領
取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之
受
益
人
，
每
月
領
取
年
金
的
金
額
，

係
依
照
參
加
者
應
得
年
金
之
百
分
比
計
算

六
O
%
|
女
性
配
偶
或
全
部
殘
障
之
男
性
配
偶
，
且
無
符
合
領
取

年
金
資
格
之
子
女
。

四
三
%

|
部
分
殘
障
之
男
性
配
偶
，
且
無
符
合
領
取
年
金
資
格
之

子
女
。五

O
%
|
全
部
殘
障
之
男
性
配
偶
，
且
有
符
合
領
取
年
金
資
格
之

共
同
婚
生
子
女

。

三
六
%
l
部
分
殘
障
之
男
配
偶
，
且
有
符
合
領
取
年
金
資
格
之
共

同
婚
生
子
女
。

三
六
%

l
被
承
認
之
非
婚
生
子
女
的
母
親
，
且
無
符
合
領
取
年
金

資
格
之
子
女
。

五
O
%
i
由

家
族
共
同
決
定
分
派
之
雙
親

。

一
五
%
l
符
合
領
取
年
金
資
格
之
共
同
婚
生
子
女
。

一
一
%
|
年
滿
二
十
四
歲
殘
障
之
共
同
婚
生
子
女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止
，
當
年
支
付
之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中
，

鯨
寡
年
金
計
有
二
五
、
八
四
八
人
，
平
均
五

0
、
。
九
三
披
索
;
孤
兒

年
金
有
三
二
、
四
五
0
人
，
平
均
一
六
、
四
一
四
披
索
。

(
4
)給
付
年
齡

.. 

對
那
些
達
相
當
年
齡
或
已
達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年
金
制
度
給
付
開
始

年
齡
者
，
留
在
社
會
保
險
年
金
制
度
應
較
有
利
。

五
、
年
金
制
度
的
主
要
改
革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主
要
改
革
之
一
，
乃
是
將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改
為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
改
革
主
要
是
因
為
既
存
的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在
其

組
織
與
對
被
保
險
人
的
給
付
方
面
，
明
顯
缺
乏
效
率
，
且
制
度
缺
乏
一

致
性
，
造
成
不
同
機
構
間
，
給
付
之
極
大
不
平
等
。
此
外
，
也
是
一
種

逆
選
擇
制
度
。
一
般
而
言
，
收
入
較
低
之
勞
工
，
支
付
較
多
之
保
險

費
，
卻
獲
得
較
少
的
給
付
，
且
比
其
他
被
保
險
人
受
到
更
嚴
格
的
要

求
。

由
於
繳
費
中
之
被
保
險
人
與
受
益
人
相
對
係
數
日
益
縮
小
，
事
實

上
無
可
避
免
的
高
度
依
賴
政
府
財
政
支
援
，
因
此
政
府
之
財
政
支
出
相

對
增
加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在
一
九
八
0
年
時
，
政
府
決
定
將
現
制
之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民
營
化
，
且
將
健
康
保
險
永
久
分
離
，
依
據
一
九
八0
年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
徹
底
由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改
為
個
人
強
迫
儲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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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制
度
經
十
餘
年
的
運
作
，
在
其
基
本
的
架
構
方
面

尚
無
重
大
的
改
變
，
然
而
對
某
些
措
施
，
做
了
部
分
的
修
正
。
其
中
較

重
要
者
分
述
如
下

.. 

一
九
八
五
年

( 

)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批
准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可
投
資
於
債
券
及
有
限

公
司
的
股
份
。
在
未
修
正
之
前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僅
能
將
年
金
基

金
投
資
於
固
定
獲
利
的
投
資
工
具
，
目
前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至
多
可

以
投
資
三
O
%
的
基
金
於
債
券
及
有
限
公
司
的
股
份
。

/"""、

一
一) 

一
九
八
七
年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八
月
開
辦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

以
補
充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餘
額
的
不
足
，
其
目
的
在
為
參
加
者
建
立
額
外

儲
蓄
的
來
源
，
讓
小
額
儲
菩
的
參
加
者
有
機
會
接
觸
金
融
儲
蓄
。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與
個
人
付
費
之
強
迫
儲
蓄
帳
戶
是
獨
立
不
相
隸
屬
的
。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成
員
可
隨
意
存
款
，
定
時
或
不
定
時
均
可
，
然
而

一
年
最
多

僅
能
提
款
四
次
。

個
別
的
參
加
者
可
授
權
其
所
屬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從
其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轉
帳
至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
俾
支
付
相
關
費
用
。
此
外
，
領

取
年
金
之
參
加
者
可
在
兩
個
帳
戶
間
隨
意
移
轉
全
部
或
部
分
資
金
，
以

便
增
加
其
年
金
金
額
(
第
二
十
一
條
)
，
同
時
亦
對

一
九
八
0
年
的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做
下
列
修
正

.. 

降
低
成
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最
低
資
本
額
，
自
二0
、
。
。

。
貨
幣
單
位
降
至
五
、

O
O
O
貨
幣
單
位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負
責
透
過
額
外
付
費
方
式
，
給
付
殘
障
與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因
為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獲
准
授
權
與
保
險
公
司

簽
約
，
開
辦
這
項
業
務
。
此
外
，
新
聞
辦
的
年
金
種
類
，
稱
為
延
遲
終

身
年
金
之
暫
時
年
金
。

(
三
)
一
九
八
八
年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
對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間
移
轉
的
程
序
做
了
更

改
。
此
項
方
便
移
轉
手
續
之
修
正
，
造
成
了
移
轉
人
數
大
幅
增
加
。一

九
八
八
年
以
前
的
作
法
，
是
要
求
參
加
者
親
自
前
往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選
定
之
代
理
人
處
填
寫
所
謂
之
「
不
可
撤
回
移
轉
表
」.. 

此
外
並
要

求
代
理
人
準
備
參
加
者
與
移
轉
登
記
簿
，
上
面
載
有
新
公
司
代
理
人
及

參
加
者
名
冊
。
目
前
，
參
加
者
移
轉
時
，
只
要
在
銷
售
人
員
處
簽
署
移

轉
表
即
可
。

(
四
)

一
九
九
0
年

在
一
九
九
0
年
承
認
部
分
殘
障
者
有
權
享
受
給
付
。
在
此
之
前
，

受
益
人
必
須
喪
失
至
少
三
分
之
二
之
工
作
能
力
，
才
能
領
取
全
部
殘
障

年
金
。
法
令
的
修
改
對
喪
失
五
O
%
以
下
工
作
者
，
給
予
部
分
殘
障
年

金
。
是
項
修
正
復
引
進
支
付
三
年
期
的
臨
時
年
金
，
給
予
部
分
或
全
部

殘
障
之
受
益
人
的
規
定
，
期
滿
再
重
新
評
估
是
否
應
該
給
予
殘
障
者
終

身
年
金
。

在
未
修
法
以
前
，
擁
有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之
參
加
者
，
只
能
將
債
券

背
書
轉
讓
給
保
險
公
司
，
以
獲
取
終
身
年
金
之
給
付
。
修
法
以
後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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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
許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在
正
式
之
次
級
市
場
買
賣
。

另
一
方
面
允
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投
資
於
下
列
之
國
外
獲
利
工

具
;
投
資
基
金
的
受
益
憑
證
、
商
業
票
據
、
信
用
票
據
、
外
國
政
府
、

中
央
銀
行
或
外
國
國
際
銀
行
發
行
或
保
證
的
有
價
證
券
或
商
業
票
據
。

(
五
)
一
九
九
四
年

一
九
九
四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
官
方
公
布
改
革
年
金
制
度
運
用
的
法

律
，
這
項
改
革
包
括
增
加
投
資
的
新
選
擇
，
並
將
獲
益
與
風
險
適
度
的

結
合
，
允
許
年
金
基
金
以
有
效
與
安
全
的
方
式
投
資
。
同
時
，
也
導
引

儲
蓄
的
資
金
，
轉
入
合
適
的
投
資
管
道
。

六
、
年
金
基
金
對
儲
蓄
、
高
齡
勞
工
工
作
意
願
及
國
內
市
場

投
資
意
願
之
影
響

(
一
)
年
金
基
金
對
智
利
的
儲
蓄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
年
金
基
金
的

各
種
儲
蓄
總
額
從
一
九
八
二
年
占
全
國
生
產
毛
額
一
﹒
八
%
'
提
升
至

一
九
九
0
年
之
三
﹒
八
八
%
，
再
續
增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四
﹒
九
二

%
。
此
外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年
金
基
金
是
長
期
儲
蓄
之
來
源
。
在
一

九
八
0
年
改
革
之
前
，
金
額
非
常
少
;
改
革
後
，
則
是
許
多
企
業
發
展

之
融
資
來
源
。

(
二
)
對
國
內
市
場
投
資
意
願
的
影
響

關
於
資
金
投
資
於
國
內
市
場
而
昔
日
，
可
以
說
年
金
基
金
已
成
為
制

度
化
的
主
要
投
資
者
。
這
些
基
金
的
重
要
性
，
以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比

較
，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底
古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
﹒
九
%
。
目
前
年
金
基
金

已
達
一
八
、
O
O
O
百
萬
按
索
，
約
等
於
圈
內
生
產
毛
額
之
四
O
%
。

這
些
資
金
之
投
資
分
配
為

.. 

政
府
票
券
三
九
%
'
金
融
機
構
發
行
之
票

證
為
二
O
%
'
企
業
發
行
之
票
證
為
四
O
%
'
以
及
為
數
極
少
之
外
國

票
證
0
.
六
%
。

從
不
同
經
濟
部
門
所
發
行
之
全
部
票
證
'
以
投
資
者
之
身
分
來
分

析
，
年
金
基
金
在
資
本
市
場
之
重
要
性
是
很
明
顯
的
。
在
所
有
公
共
部

門
所
發
行
證
券
中
，
機
構
投
資
者
(
年
金
基
金
)
佔
有
四
O
%
;
而
金

融
部
門
之
存
款
與
來
源
則
占
有
一
五
%
，
而
發
行
債
券
及
質
押
則
占
有

六
八
%
。
最
後
在
企
業
部
門
的
投
資
，
則
占
有
其
發
行
債
券
之
五
九
%

與
股
票
之
一
O
%
。

(
三
)
對
高
齡
勞
工
工
作
意
願
的
影
響

關
於
對
高
齡
勞
工
工
作
意
顧
的
影
響
是
很
難
衡
量
的
。
因
為
沒
有

統
計
數
字
也
無
從
評
估
。
然
而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的
資
料
顯
示
，
在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參
加
者
中
，
全
部
男
性
勞
工
約
有
0
.
二
%
超
過

六
十
五
歲
，
女
性
方
面
則
有

0
.
五
%
。
但
是
這
項
數
字
司
能
低
估
了

超
過
年
齡
必
須
退
休
勞
工
的
百
分
比
，
因
為
年
齡
屆
滿
時
，
可
選
擇
繼

續
就
業
或
退
休
。

七
、
個
人
強
迫
儲
蓄
年
金
制
度
與
其
他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之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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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強
迫
儲
菩
年
金
制
度
訂
有
政
府
保
證
給
付
最
低
年
金
之
規

定
，
因
此
可
以
視
為
是
獨
立
於
年
金
制
度
外
之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
然
而

彼
此
關
係
非
常
密
切
。
此
外
，
在
一
九
八
0
年
的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第
三
部
中
，
己
列
有
與
其
他
保
險
給
付
有
關
之
特
別
條
款
，
其
中

註
明
己
參
加
之
受
雇
勞
工
或
即
將
加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之
勞
工
，
適
用
於

家
庭
福
利
制
度
，
及
一
九
八
一
年
勞
工
及
社
會
福
利
部
之
第
一
五

0
號

法
規
定
之
失
業
補
助
，
以
及
一
九
六

0
年
第
三
三
八
號
特
別
行
政
命
令

與
第
一
六
七
四
四
號
法
關
於
職
業
病
之
保
障
(
第
八
三
條
)
。

八
、
領
取
年
金
給
付
之
條
件

領
取
個
人
強
迫
儲
蓄
年
金
給
付
並
未
訂
定
合
格
年
資
之
規
定
，
領

取
年
金
之
要
件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老
年
年
金

這
項
年
金
唯
一
的
要
求
，
即
是
男
性
要
滿
六
十
五
歲
，
女
性
要
滿

六
十
歲
。
然
而
萬
一
在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內
之
累
積
餘
額
，
不
足
支
付
年

金
之
最
低
給
付
時
，
如
果
當
事
人
已
在
任
何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下
投
保
至

少
二
十
年
時
，
可
請
求
政
府
提
供
最
低
年
金
給
付
。

(
二
)
殘
障
及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L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一
九
八
0
年
第
三
五
O
O
號
行
政
命
令
第
五
四
條
規
定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必
須
負
責
支
付
殘
障
年
金
及
由
下
列
情
況
造
成
必
須
支
付

之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
1
)
繳
交
費
用
之
參
加
者
，
如
屬
受
雇
勞
工
，
其
死
亡
或
依
初

次
鑑
定
係
因
公
殘
障

.. 

或
係
無
一
定
雇
主
勞
工
，
在
發
生
事
故
前

一
個

月
才
開
始
付
費
。

(
2
)
受
雇
勞
工
之
參
加
者
死
亡
或
初
次
鑑
定
殘
障
而
終
止
或
停

止
工
作
，
在
停
止
工
作
或
終
止
工
作
之
當
月
最
後
一
日
起
算
之
十
二
個

月
內
發
給
生
活
(
遺
屬
)
年
金
。
此
外
，
這
些
勞
工
必
須
在
停
止
工
作

或
終
止
工
作
前
，
至
少
有
六
個
月
登
記
繳
費
紀
錄
。

Z
殘
障
年
金

在
殘
障
年
金
方
面
，
為
了
得
到
政
府
最
低
年
金
之
保
證
，
其
付
費

期
間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之
條
件
:

(
1
)
被
宣
告
殘
障
之
日
的
前
五
年
間
，
已
在
任
何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下
登
記
為
被
保
險
人
。

(
2
)
尚
在
繳
交
費
用
期
間
發
生
意
外
事
故
，
且
該
意
外
事
故
發

生
在
加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之
後
。

(
3
)在
任
何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下
，
已
實
際
繳
交
十
年
之
保
費
。

(
三
)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為
了
得
到
政
府
之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
則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任
一
項
要

件

L

當
事
人
在
死
亡
的
前
一
日
仍
為
領
取
年
金
的
受
益
人
。

之
仍
在
繳
付
費
用
期
間
，
因
意
外
事
故
死
亡
。

1

在
任
何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下
，
已
實
際
繳
了
十
年
之
保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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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年
金
給
付
之
稅
負

年
金
給
付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所
得
，
因
此
依
綜
合
所
得
稅
規
定
課

稅
。
稅
額
依
所
得
的
級
距
，
採
取
不
同
的
稅
率
。
一
九
九
四
年
七
月

時
，
所
得
低
於
一
九
四
、
九
二
O
披
索
者
免
稅
。
年
金
給
付
額
依
公
式

計
算
，
給
付
額
之
高
低
受
個
人
因
素
影
響
，
包
括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餘
額

之
多
寡
、
家
族
、
年
齡
、
受
益
人
預
期
餘
命
及
其
有
權
領
取
年
金
之
眷

屬
等
等
。
因
此
個
人
領
取
的
年
金
給
付
額
高
低
，
在
於
其
個
人
與
家
族

的
特
性
，
而
不
在
於
經
常
繳
交
的
費
用
。

十
、
外
籍
勞
工
之
處
理

外
籍
勞
工
只
要
具
有
下
列
三
條
件
，
並
不
強
制
參
加
年
金
制
度

(
第
五
五
三
號
通
告
).. 

(
一
)
具
有
技
術
人
員
身
分
。

(
二
)
勞
工
己
參
加
智
利
境
外
之
年
金
制
度
或
社
會
保
險
。

智士

利之三
國
民在

相如目冒

奮穿
白動

再要

忘的
須，
勞

遵
工照主

直量
也笠

國 不
之春

這與

保這
險
願

規
定
或

法
律
辦
理
。

十
一
、
年
金
制
度
的
財
務
赤
字

(
一
)
財
務
赤
字
的
成
因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的
財
務
赤
字
可
由
下
列
三
個
主
要
因
素
來
加
以
解

釋

l

舊
制
度
下
的
被
保
險
人
，
許
多
移
轉
到
新
制
度
，
並
發
給
過
去

務服

務
因債

此券

政措

府最

扮赤
演字
舊之
制鉅
要幅

K- 增

旦加

蓋在
金巨
資須
金負
之責

提支
供付
者此
的項
雙債

重
角
色
，
以
預
算
填
補
赤
字
。

Z

參
加
者
由
舊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移
轉
至
新
年
金
制
度
累
積
之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
政
府
經
由
發
給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負
責
給
付
。
舊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的
債
務
與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二
項
業
務
，
由
一
九
八0年
成
立
之
年

金
標
準
機
構
來
執
行
。

(
二
)
財
務
赤
字
的
來
源

年
金
財
務
赤
字
的
來
源
可
加
以
分
析
如
下

L

收
支
赤
字

來
自
於
以
每
年
收
取
的
保
險
費
，
支
付
社
會
保
險
同
期
的
年
金
費

用
，
即
隨
收
隨
付
的
財
務
處
理
制
度
所
產
生
的
收
支
不
平
衡
，
將
隨
著

舊
制
之
取
消
而
消
失
。

之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這
些
債
券
發
給
由
舊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轉
移
至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制
度
的
參
加
者
，
於
其
退
休
時
折
現
發
給
。

1
支
付
政
府
補
助

來
自
於
舊
制
度
與
新
制
度
轉
換
時
，
由
智
利
政
府
彌
補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給
付
不
足
之
款
項
，
全
由
國
庫
負
擔
。

4

支
付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這
項
費
用
對
政
府
是
一
大
負
擔
。
是
用
來
支
付
參
加
者
在
新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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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餘
額
無
法
提
供
法
律
規
定
最
低
之
年
金
額
時
，
由
政

府
提
供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給
付
。
這
項
赤
字
的
演
進
一
般
估
計
，
公
元
二

0
0
0

年
以
後
將
會
保
持
上
升
。
其
後
，
由
於
舊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的
財

務
赤
字
因
年
金
給
付
額
之
降
低
及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之
逐
步
兌
現
支
付
，

將
有
減
少
的
趨
勢
。

十
二
、
制
度
轉
換
之
運
作
方
式

勞
工
在
智
利
現
行
兩
個
年
金
制
度
間
的
移
轉
，
亦
即
自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轉
向
個
人
付
費
的
公
積
金
年
金
制
度
，
實
質
上
是
相
同
的
。
在
兩

個
年
金
制
度
間
的
移
轉
，
唯
一
途
徑
是
經
由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的
發
給
。

其
目
的
在
承
認
參
加
者
在
舊
制
度
下
所
繳
之
保
險
費
用
，
可
移
轉
到
新

制
度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由
被
保
險
人
在
舊
制
度
之
最
後
一
個
承
保
機
構

開
給
被
保
險
人
，
上
面
註
明
姓
名
及
金
額
，
俾
使
移
轉
到
新
年
金
制
度

時
結
算
金
額
。
被
保
險
人
若
符
合
下
列
要
件
，
則
有
權
請
求
開
具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 
(
一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的
發
給

l

在
舊
制
度
中
繳
付
保
險
費
。

Z

在
一
九
八
0
年
十
一
月
以
前
之
五
年
內
，
至
少
在
舊
制
度
下
某

一
承
保
機
構
依
照
其
計
費
所
得
比
率
繳
交
十
二
期
之
費
用
，
亦
不
曾
取

得
年
金
給
付
。

1
未
符
合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勞
工
，
必
須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之
間
繳
交
依
計
費
所
得
比
率
計
算
之
保
險
費
，
且
不

曾
取
得
年
金
給
付
。

(
二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之
調
整
與
利
息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之
金
額
隨
著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之
變
動
而
調
整
，

在
上
月
最
後
一
日
至
加
入
新
制
度
成
為
參
加
者
及
上
月
最
後
一
日
到
繳

費
之
日
期
間
可
得
到
四
%
的
年
息
，
並
可
以
逐
年
以
複
利
計
算
。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之
調
整
與
利
息
，
司
轉
存
入
成
員
個
人
付

費
之
儲
蓄
帳
戶
:

l

當
參
加
者
達
到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時
。

1

當
參
加
者
可
以
領
取
終
身
殘
廢
年
金
時
。

1
當
參
加
者
可
以
領
取
不
在
保
障
範
間
內
之
臨
時
殘
廢
年
金
時
。

4
.依
照
一
九
七
八
年
第
二
四
四
八
號
行
政
命
令
之
規
定
，
舊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被
保
險
人
轉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後
，
依
法
於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之

前
提
前
退
休
者
。
自
其
年
滿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之
日
起
，
可
要
求
發
給
債

券

旦
不
論
年
齡
大
小
，
當
參
加
者
死
亡
時
。

參
、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相
關
問
題
之
分
析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自
從
一
九
八
一
年
實
施
迄
今
，
已
成
為
一
種
典

範
。
從
一
九
九
三
年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的
六
年
間
，
秘
魯
、
阿
根
庭
、
哥

倫
比
亞
、
烏
拉
圭
、
墨
西
哥
、
玻
利
維
亞
及
薩
爾
瓦
多
等
園
，
陸
續
參

考
智
利
的
經
驗
，
開
辦
新
年
金
制
度
。
而
其
他
拉
丁
美
洲
與
加
勒
比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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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
包
括
委
內
瑞
拉
、
厄
瓜
多
爾
、
尼
加
拉
瓜
、
哥
斯
大
黎
加
、
宏

都
拉
斯
、
瓜
地
馬
拉
、
巴
拉
圭
、
多
明
尼
加
、
巴
拿
馬
、
巴
西
及
千
里

達
與
托
巴
哥
。

但
是
此

一
制
度
在
體
制
與
財
務
兩
方
面
，
究
竟
有
何
足
資
參
考
之

處
，
依
據
智
利
對
於
新
年
金
制
度
面
臨
的
問
題
與
處
理
方
式
，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一

、
制
度
面
問
題
與
處
理
方
式

(
一
)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時
之
背
景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從
一
九
二
五
年
開
始
實
施
，
至
一
九
五

0
年
代
即

已
顯
示
經
營
上
的
危
機
，
歷
任
政
府
均
曾
設
法
加
以
改
進
。
主
要
的
危

機
包
括
財
務
收
支
不
平
衡
、
領
取
給
付
條
件
不
公
平
及
行
政
缺
乏
效

率
。
茲
分
述
如
下

.. 

L
原
有
體
系
的
人
口
情
勢

一
九
六
0
年
代
與
七
0
年
代
初
期
，
由
於
被
保
險
人
急
速
增
加
而

社
會
保
險
資
產
成
長
緩
慢
，
導
致
資
產
與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不
成
比
例
。

繳
費
者
與
年
金
受
益
人
的
比
例
，
快
速
的
由
一
九
六

0
年
的

-
0
.

八
，
降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的
三
﹒
五
及
一
九
八

0
年
的
二
﹒
二
。
主
要
因

素
為
人
口
結
構
的
轉
變
，
以
及
被
保
險
人
擬
以
社
會
安
全
體
系
慷
慨
的

給
付
，
做
為
解
決
失
業
與
貧
窮
的
手
段
。

2

社
經
環
境

一
九
七
0
年
代
時
，
總
體
經
濟
急
速
惡
化
，
實
質
薪
資
大
幅
滑

落
，
而
失
業
率
快
速
上
升
。
被
保
險
人
多
設
法
逃
避
高
達
所
得
四
五
%

的
保
費
，
一
九
八
0
年
時
的
保
費
收
入
，
甚
至
低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金

額
。
同
期
政
府
的
負
擔
，
仍
古
總
數
的
三
三
%
左
右
。
保
費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至
七
三
年
的
高
峰
時
，
達
到
個
人
所
得
的
六
一
%
'
一
九
八

0
年

則
降
為
三
七
﹒
七
%
。

門
小
組
織
體
系

舊
制
當
中
，
在
不
同
體
系
下
共
有
超
過
一

O
O
種
以
上
的
年
金
制

度
，
導
致
不
公
平
的
給
付
差
異
，
不
管
是
給
付
金
額
、
給
付
條
件
或
是

保
費
金
額
。
同
時
，
隨
收
隨
付
的
財
務
處
理
制
度
，
暴
露
出
行
政
上
的

缺
陷
，
包
括
:

(
1
)由
於
管
理
缺
乏
效
率
，
導
致
現
金
準
備
實
質
價
值
減
少
。

(
2
)
既
有
體
制
的
新
加
保
者
，
以
及
為
特
殊
對
象
開
設
新
制

度

令並

之二未
vA 以
I1 口 啞巴4

付 Z
與可

哨，的
警精
算

不
做

對
為

等 依
z 據

且是
年只

金
機
構

分
歧

(
4
)年
金
機
構
的
工
作
負
擔
過
重
。

(
5
)
年
金
機
構
缺
乏
理
性
考
量
的
程
序
，
以
獲
致
適
當
的
營
運

措
施
。(

二
)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時
，
對
於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的
處
理

主
要
的
社
會
保
險
機
構
，
共
同
成
立
了
年
金
標
準
機
構
(
吋
穹

H
M
m口的
心
。
口Z
E
E

色
古
巴

S
E
m
E
g
g
-
-
Z可
)
，
以
負
責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後
，
對
原
有
制
度
的
給
付
業
務
。
不
過
，
政
府
仍
是
舊
制
度
的
主
要
財

源
，
同
時
，
政
府
也
承
認
加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者
，
在
舊
制
中
已
繳
保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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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補
償
，
此
一
措
施
稱
為
過
去
服
務
紅
利
可
缸
片
，
r
z
g

切
g
g
h
g
o

政
府
對
舊
制
的
財
務
負
擔
，
在
於
保
費
收
入
減
少
與
過
去
服
務
紅

利
的
支
出
，
經
由
年
金
標
準
機
構
加
以
補
助
。
一
九
九
0
年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間
，
平
均
每
年
占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的
三
﹒
六
%
。
由
於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沈
重
，
且
由
國
家
預
算
支
出
，
因
此
其
他
政
府
支
出
的
結
餘
，
都

用
來
把
注
此
一
支
出
項
目
。

(
三
)
新
年
金
制
度
何
以
能
取
代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一
九
七
0
年
代
末
期
，
隨
皈
隨
付
的
財
務
處
理
制
度
，
無
法
取
得

足
夠
的
財
源
;
而
同
時
有
嚴
重
的
經
營
問
題
，
受
益
人
數
快
速
增
加
，

保
險
費
率
偏
高
以
及
政
府
負
擔
大
多
數
的
支
出
。
因
此
，
原
有
制
度
已

不
能
符
合
設
立
的
目
標
，
必
須
以
個
人
帳
戶
的
強
迫
儲
蓄
制
，
讓
參
加

者
依
據
在
職
期
間
累
存
繳
交
的
費
用
及
獲
利
，
在
退
休
後
取
得
年
金
給

付

(
四
)
說
服
民
眾
接
受
新
年
金
制
度
過
程
的
困
難
與
解
決
方
式

強
迫
民
眾
接
受
新
年
金
制
度
，
將
同
時
面
對
民
眾
的
反
彈
、
無
力

繼
續
支
付
年
金
與
參
加
者
大
量
加
入
新
制
度
時
的
行
政
負
擔
問
題
。
因

此
，
以
自
願
加
入
的
方
式
，
減
少
民
眾
的
反
彈
、
籽
緩
財
務
上
的
壓
力

與
行
政
的
負
擔
。
同
時
為
提
供
激
勵
因
素
，
政
府
除
說
明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內
容
與
優
點
外
，
並
保
證
選
擇
新
年
金
制
度
，
可
以
得
到
較
舊
制
更

高
的
淨
所
得
。
因
此
，
第
一
年
就
有
超
過
一
百
萬
人
轉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
因
為
一
二
﹒
六
%
的
獲
利
率
，
使
得
新
年
金
制
度
所
需
的
費
率
相

對
降
低
。

(
五
)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以
後
，
對
於
舊
制
度
在
保
被
保
險
人

與
新
進
入
勞
動
市
場
的
勞
工
如
何
規
範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以
後
，
對
於
原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在
保
的
被
保
險

人
，
授
權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是
否
加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
但
是
對
於
首
次
加

入
勞
動
市
場
的
勞
工
，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以
後
，
即
強
制
加
入

新
年
金
制
度
，
沒
有
自
由
選
擇
的
權
利
。

(
六
)
政
府
對
私
人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並
不
提
供
補
助
，
何

以
政
府
要
承
諾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為
了
要
達
成
新
年
金
制
度
公
平
與
互
助
的
目
標
，
任
一
參
加
新
舊

制
度
且
合
計
繳
費
年
資
滿
二
十
年
以
上
者
，
一
旦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內
的

餘
額
未
達
一
定
標
準
，
即
由
政
府
保
證
給
予
最
低
年
金
，
以
保
障
退
休

勞
工
最
低
的
經
濟
安
全
。

(
七
)
何
以
新
年
金
制
度
以
貨
幣
單
位
做
為
計
算
的
基
準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貨
幣
單
位
古
巴
岳
母
回
母

F
B
O
B
S

，
白
色
是

以
持
續
的
購
買
力
，
做
為
計
算
的
貨
幣
單
位

.. 

因
此
用
貨
幣
單
位
計
算

年
金
，
可
以
隨
時
保
持
實
質
價
值
，
使
年
金
給
付
能
夠
與
生
活
需
要
保

持
連
動
。(

八
)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以
來
，
雖
然
受
到
各
國
與
世
界
銀
行

重
視
，
何
以
自
一
九
八
一
年
以
來
，
仍
有
多
家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關
閉

一
九
八
一
年
以
來
，
原
有
的
十
二
家
年
金
基
金
公
司
中
，
有
二
家

因
為
不
能
達
到
最
低
獲
利
率
而
關
閉
，
有
一
家
因
為
破
產
而
關
閉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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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有
十
家
則
是
合
併
。
不
過
，
市
場
上
則
有
集
中
的
趨
勢
。
一
九
九
三

年
至
九
四
年
期
間
，
還
有
二
十
一
家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但
一
九
九

六
年
以
後
則
僅
餘
十
三
家
。
雖
然
一
九
九
0
年
十
四
家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中
的
前
五
名
，
擁
有
基
金
總
額
的
八
0
.
七
%
，
但
是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三
家
中
的
前
五
名
，
擁
有
基
金
總
額
已
降
至
七
六
﹒
四
%
'
顯
示

在
集
中
趨
勢
下
，
中
小
型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也
有
相
當
的
成
長
。

(
九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關
閉
以
後
，
原
有
參
加
者
已
繳
費

用
與
草
息
如
何
保
障

由
於
基
金
的
資
產
與
公
司
的
資
產
是
分
別
計
算
的
，
所
以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停
止
營
業
或
破
產
時
，
在
九
0
天
內
參
加
者
必
須
將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內
的
基
金
，
轉
往
其
他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如
果
個
人

沒
有
及
時
處
理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會
主
動
將
參
加
者
的
基

金
，
轉
往
在
參
加
者
工
作
地
點
設
有
合
法
分
支
機
構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如
果
有
二
家
以
上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可
供
選
擇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將
依
據
過
去
兩
年
的
獲
利
率
，
選
擇
較
高
的

一
家

讓
參
加
者
加
入
。

(
十
)
由
於
勞
工
可
自
由
選
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而
造
成
轉

換
頻
繁
，
對
於
公
司
經
營
有
何
影
響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之
間
有
著
強
烈
的
競
爭
，
以
吸
引
參
加
者
，

亦
即
增
加
參
加
者
在
不
同
公
司
間
的
移
轉
。
一
九
九
0
年
共
有
三
八

七
、
九
九
五
人
次
移
轉
，
約
占
參
加
者
總
數
的
一
五
%
;
但
一
九
九
六

年
則
有
一
、
五
六
九
、
一
八
五
人
次
移
轉
，
比
率
提
高
到
參
加
者
總
數

的
五
0
.
二
八
%
。
移
轉
率
的
提
高
，
代
表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主
要
是
支
付
給
直
接
營
業
人
員
的
人
事
費
用
與
廣
告
費

用
。
從
一
九
九

0
年
的
二
O
%
開
始
，
這
兩
項
費
用
的
比
重
逐
漸
增

加
，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已
古
總
支
出
的
三
七
﹒
五
%
。

(
十
一
)
參
加
者
轉
換
新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時
，
巳
繳
費

用
及
草
息
與
繳
費
年
資
如
何
處
理

目
前
參
加
者
個
人
資
料
均
已
採
用
電
化
作
業
移
轉
，
內
容
包
括
原

公
司
的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
離
職
儲
菩
帳
戶
與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等
，
由
兩
家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移
轉
帳
戶
中
的
淨
額
。
一
般

而
言

，
為
了
移
轉
現
金
的
移
轉
交
換
作
業
，
作
業
時
間
為
四
個
月
。

(
十
二
)
實
施
新
年
金
制
度
對
於
國
民
儲
蓄
、
高
齡
勞
工
工
作

意
願
、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及
企
業
投
資
意
願
有
無
負
面

影

響

新
年
金
制
度
構
成
智
利
儲
蓄
與
投
資
的
主
要
來
源
，
因
而
年
金
基

金
對
於
圓
民
儲
蓄
有
間
接
的
正
面
效
果
。
自
一
九
八0
年
至
一
九
八
五

年
，
約
占
產
品
市
場
一
五
%
的
比
率
;
而
一
九
九
0
年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
此
項
比
率
更
提
高
到
二
七
%
。
不
但
有
助
提
高
儲
蓄
率
，
更
可
用

以
發
展
資
本
市
場
。
所
以
，
雖
然
年
金
制
度
轉
換
時
，
政
府
必
須
面
對

舊
制
度
基
金
不
足
的
問
題
，
但
卻
相
對
提
高
國
民
的
儲
蓄
率
。

基
於
年
金
給
付
的
高
低
，
是
根
據
參
加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時
間
長
短

決
定
，
因
此
有
助
於
強
化
高
齡
勞
工
繼
續
工
作
的
意
願
。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國
內
市
場
的
投
資
，
由
於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投
注
大
量
資
源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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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購
買
金
融
商
品
，
使
大
型
投
資
計
章
取
得
足
夠
財
源
，
更
讓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成
為
智
利
國
內
最
大
的
機
構
投
資
者
。

(
十
三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對
殘
障
與
遺
屬
年
金
訂
定
不
同

費
率
，
對
參
加
者
的
移
轉
有
無
影
響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依
法
辦
理
參
加
者
的
殘
障
與
遺
屬
年
金
，
並

以
殘
障
與
遺
屬
保
險
方
式
辦
理
，
所
需
保
費
一
部
分
由
附
加
費
率
或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個
金
中
支
付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付
給
簽
約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的
費
用
，
依
據
雙
方
協
議
辦
理
。
不
過
給
付
年
金
或
一
次

金
的
金
額
由
法
律
規
定
，
因
此
與
參
加
者
在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帳

戶
分
聞
，
不
致
影
響
到
參
加
者
的
轉
移
。

(
十
四
)
新
年
金
制
度
合
格
者
如
何
決
定
領
取
保
證
所
得
、
私

人
年
金
或
兼
採
二
者
之
方
式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中
，
參
加
者
可
以
選
擇
三
種
年
金
給
付
方
式
，

即
領
取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的
年
金
給
付
、
人
壽
年
金
及
暫
時
所

得
保
障
加
計
延
遲
人
壽
年
金
，
而
三
者
均
依
死
亡
表
計
算
給
付
價
值
。

第
一
種
方
式
採
用
官
方
的
死
亡
表
，
因
為
有
保
證
所
得
因
素
，
僅

依
性
別
與
健
康
狀
況
(
失
能
或
未
失
能
)
有
所
區
別
。
至
於
暫
時
所
得

保
障
的
年
金
給
付
額
就
更
為
彈
性
，
預
期
壽
命
並
不
是
重
要
因
素
。
一

旦
進
入
領
取
人
壽
年
金
的
階
段
，
則
視
參
加
年
資
是
否
超
過
二
十
年
，

而
決
定
處
理
方
式
。

至
於
人
壽
年
金
方
式
，
年
金
受
益
人
付
給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的
直
繳

保
費
，
是
由
市
場
自
由
決
定
的
價
格
。
因
此
，
公
司
可
以
依
據
被
保
險

人
的
經
社
狀
況
，
修
正
官
方
的
死
亡
表
。

(
十
五
)
每
一
勞
工
所
得
不
一
，
何
以
採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而
非

社
會
救
助
解
決
年
金
額
不
足
問
題

實
務
上
，
政
府
兼
採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與
救
助
年
金
兩
種
方
式
，
均

用
於
解
決
年
金
額
不
足
問
題
。
在
老
年
年
金
方
面
，
給
予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的
條
件
，
是
必
須
向
新
年
金
制
度
合
計
繳
費
滿
二
十
年
以
上
，
而
不

論
是
連
續
的
或
間
歇
的
。
如
果
繳
費
未
滿
二
十
年
，
則
可
申
領
救
助
年

金
，
不
過
基
於
地
方
分
權
的
原
則
，
係
由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
主
要
的
原

因
，
在
於
集
中
財
源
以
協
助
不
能
自
行
維
持
老
年
生
活
國
民
。

(
十
六
)
對
於
參
加
新
年
金
制
度
，
已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卻
因
失

業
或
其
他
因
素
，
繳
費
年
資
未
達
標
準
者
如
何
處
理

新
年
金
制
度
提
早
退
休
者
，
訂
有
提
前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的
規
定
，

只
要
參
加
者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內
的
餘
額
，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

1
年
金
給
付
額
超
過
過
去
十
年
平
均
可
支
用
所
得
的
五O
%
。

1
年
金
給
付
額
高
於
國
家
保
證
最
低
年
金
額
的
一
-
O
%
。

一
且
無
法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
參
加
者
必
須
到
達
正
常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
始
可
退
休
領
取
年
金
。

(
十
七
)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
其
原
因
與
主
要
措
施
為
何

L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費
用

(
主
)
現
狀

法
定
費
用
在
過
去
數
年
間
，
一
直
保
持
在
高
水
準
。
從
一
九
九
O

年
開
始
，
即
與
計
費
所
得
保
持
同
步
上
漲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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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平
均
數
美
金
五
五
六
元
之
參
加
者
，
平
均
費
率
為
三
﹒O
六
%
，
但

包
括
殘
障
與
遺
屬
年
金
所
需
費
率
。
如
以
披
索
計
算
的
費
用
，
相
當
於

每
年
成
長
六
﹒
二
一
%
，
即
參
加
者
每
年
計
費
所
得
的
年
成
長
率
。
基

於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係
按
參
加
者
計
費
所
得
比
例
收
取
費
用
，
代
表

自
動
調
整
提
高
費
用
。

由
於
伺
金
結
構
的
僵
化
，
參
加
者
以
計
費
所
得
上
限
美
金
一
、
九

四
七
元
加
入
時
，
較
以
下
限
美
金

一
五
六
元
加
入
者
，
支
付
的
伺
金
費

用
相
差
達
十
二
倍
。
一
方
面
造
成
大
量
的
轉
移
，
另
一
方
面
造
成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相
互
競
爭
，
以
吸
引
高
所
得
者
參
加
，
連
帶
提
高
了
商

業
廣
告
的
支
出
。

為
了
減
少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營
運
成
本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負
責
研
擬
措
施
，
經
由
競
爭
而
使
伺
金
結
構
更
具
彈
性
，
藉

以
控
制
商
業
廣
告
的
支
出
。

(
2
)
建
議
措
施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
已
向
內
閣
會
議
提
出
關
於
降
低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服
務
費
用
的
法
案
。
法
案
中
建
議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與
參
加
者
，
建
立
長
期
的
協
議
。
此
一
措
施
，
容
許
參
加
者
依
據
法
定

費
用
多
寡
決
定
是
否
參
加
，
以
鼓
勵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降
低
伺
金
與

減
少
參
加
者
轉
換
的
次
數

。

法
案
中
同
時
容
許
個
人
或
團
體
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自
由
簽

約
，
對
定
額
或
定
率
伺
金
打
折
收
取
，
並
適
用
於
目
前
參
加
者
、
已
領

取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年
金
者
或
領
取
暫
時
所
得
者
。
使
得
個
金

結
構
更
具
彈
性
，
並
使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收
入
與
參
加
者
支
付
的
服

務
費
用
間
，
建
立
直
接
的
關
係
。

當
商
業
廣
告
支
出
減
少
，
亦
可
反
映
在
較
低
的
何
金
上
。
然
而
最

大
的
利
益
來
自
談
判
能
力
，
為
避
免
危
害
低
所
得
參
加
者
的
利
益
，
也

規
定
了
最
高
的
折
扣
率
，
讓
低
所
得
與
高
所
得
者
同
時
享
有
折
扣
。
此

一
折
扣
限
制
係
按
參
加
者
計
費
所
得

一
定
比
率
計
算
，
而
不
管
是
定
額

或
是
定
率
計
算
伺
金
，
如
此
才
能
保
護
低
所
得
的
參
加
者
。

參
加
者
與
年
金
基
金
公
司
間
的
長
期
協
定
，
不
得
超
過
三
年
。
但

在
協
定
到
期
前
轉
換
公
司
，
參
加
者
必
須
支
付
脫
退
何
金
古
巴
同

們
。
B
B
F
m
m
E口
)
，
但
可
依
協
定
規
定
金
額
上
限
。
不
過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若
不
能
達
成
最
低
獲
利
率
或
維
持
最
低
資
本
額
。
協
約
期
間
已
領

取
年
金
者
仍
可
自
由
脫
離
。

個
人
帳
戶
的
個
金
折
扣
，
並
依
據
參
加
者
的
選
擇
，
加
入
自
願
儲

蓄
帳
戶
或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
對
於
伺
金
的
談
判
，
有
助
於
將
節
省
的
費

用
轉
用
於
增
加
個
人
的
給
付
，
特
別
是
對
低
所
得
的
參
加
者
。
不
管
如

何
，
參
加
或
選
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都
是
每
一
個
參
加
者
個
人
的

選
擇
。為

了
使
何
金
結
構
更
為
透
明
化
，
目
前
以
個
人
帳
戶
餘
額
計
算
的

折
扣
金
額
，
將
改
以
計
費
所
得
為
基
礎
計
算
折
扣
金
額
。

2
為
年
金
受
益
人
或
參
加
者
建
立
提
供
年
金
的
第
二
種
基
金

(
1
)
現
況

目
前
每
一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僅
能
管
理
一
種
年
金
基
金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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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公
司
投
資
組
合
差
異
極
傲
，
使
得
年
金
受
益
人
沒
有
低
風
險
的
選

擇
。

(
2
)
建
議
措
施

保
障
對
象
向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者
、
己
領
取
暫

時
所
得
保
障
者
，
以
及
通
過
第
一
次
殘
障
鑑
定
報
告
者
與
離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五
年
以
內
之
參
加
者
為
適
用
對
象
。

投
資
組
合
與
平
均
報
酬
率
考
量
投
資
利
益
變
動
的
主
要
因
素
，
就

是
變
動
所
得
項
目
;
而
長
期
固
定
所
得
投
資
，
則
較
少
有
波
動
。
因
此

第
二
種
基
金
不
得
投
資
變
動
所
得
項
目
，
而
將
基
金
用
於
三
十
個
月
至

四
年
期
的
長
期
固
定
所
得
投
資
。

營
運
費
用
|
在
全
面
性
降
低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費
用
的
架
構

上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在
立
法
過
程
中
，
試
圖
採
用
最
簡
單

的
方
式
管
理
第
二
種
基
金
，
亦
即
採
用
最
低
的
營
運
成
本
。

變
動

所參
得力口
方車

面的

ι 年多
高持

者占

主糧
1工基

基
金

金
投

間
資

移 蚓
轉 A
合于于
引豈
發叫

大嚴
差

重
異

的.
價
格特

改別
是

變
。
為
避
免
對
資
本
市
場
與
不
同
年
金
基
金
持
有
金
融
產
品
價
格
波
動

的
潛
在
影
響
，
所
以
持
有
金
融
產
品
必
賓
在
三
年
以
上
，
同
時
應
符
合

包
括
參
加
者
逐
漸
移
轉
資
金
至
第
二
種
基
金
，
同
一
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對
金
融
產
品
進
行
內
部
轉
移
，
而
且
對
此
期
間
規
定
特
別
投
資
限

額
等
條
件
。

1

推
廣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市
場

(
1
)
現
況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有
三
種
領
取
方
式
，
截
至
目
前
，
老
年
年
金
受

益
人
由
一
九
九
三
年
底
的
四
三
、
。
八
九
人
，
提
高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二
一
四
、
五
三
八
名
年
金
受
益
人
，
其
中
四
九
﹒
二
%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年
金
，
四
七
﹒
五
%
領
取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
其
餘
三
﹒
四

%
則
領
取
暫
時
所
得
保
障
。
不
過
自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起
，
領
取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之
年
金
受
益
人
數
平
均
成
長
四
三
﹒
六
%
'
較
向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領
取
者
多
一
﹒
七
五
倍
，
亦
較
總
數
成
長
多

一
﹒
三
七
倍
。
此

一
趨
勢
顯
示
市
場
的
不
完
備
，
包
括
對
於
未
來
年
金
受
益
人
依
名
冊
進

行
的
非
正
式
商
業
行
為
、
保
險
經
紀
人
收
取
高
額
個
金
、
未
來
年
金
受

益
人
購
買
商
品
之
相
關
資
訊
，
以
及
參
加
者
必
須
面
對
的
利
益
衝
突
問

題
。

(
2
)
建
議
措
施

為
促
進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制
度
，
一
九
九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己
向
國

會
提
出
法
案
，
以
增
進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資
訊
流
通
。
法
案
中
規
定
諮
詢

或
資
料
提
供
的
義
務
，
因
此
參
加
者
可
據
以
要
求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請
領
年
金
方
式
與
各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年
金
額
等
之
諮
詢
服
務
，
而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就
必
讀
向
保
險
公
司
查
詢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市
場
的

資
訊
。
同
時
，
法
案
中
要
求
建
立
電
子
化
資
訊
傳
輸
系
統
，
以
及
由
保

險
公
司
提
供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時
的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制財

度務
轉面
換問
時題

政是
fffi 理
旱方
語式

成
本
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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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利
由
原
先
社
會
保
險
的
隨
收
隨
付
制
，
改
為
目
前
強
迫
儲
蓄
的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制
處
理
財
務
，
反
而
使
得
虧
損
更
形
嚴
重
，
必
讀
由
政

府
繼
續
承
擔
。
主
要
是
因
為
對
過
去
向
社
會
保
險
基
金
繳
交
保
費
之
補

債
，
即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的
發
給
與
繼
續
參
加
舊
制
社
會
保
險
的
給
付
與

虧
損
撥
補
，
並
由
年
金
標
準
機
構
負
責
執
行
。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十
五
年
間
，
前
述
政
府
負
擔

每
年
平
均
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三
﹒
三
%
。
基
於
此
一
負
擔
相
當
沈
重
，

影
響
到
預
算
編
列
，
因
此
其
他
部
門
必
須
提
供
盈
餘
協
助
彌
補
不
足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
社
會
保
險
的
法
定
準
備
不
足
為
一
兆
一
七

一
一
﹒
六
億
披
索
，
約
合
美
金
三
四
億
四
千
二
百
五
十
八
萬
元
。
雖
然
準

備
不
足
以
每
年

-
0
.
四
%
的
淨
增
率
增
加
，
其
中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更

達
四
五
﹒
四
%
的
年
增
率
;
但
是
自
一
九
九
0
年
起
就
逐
年
下
降
，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一
段
期
間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平
均
只
有
一
五
﹒
四
%
的

年
成
長
率
。
而
政
府
的
直
接
支
出
也
有
相
同
狀
況
，
十
五
年
間
平
均
年

成
長
率
為
八
﹒
七
%
，
但
最
後
六
年
則
降
為
五
﹒
五
%
。
綜
合
而
言
，

一
九
九
0
年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間
，
準
備
不
足
的
年
淨
增
率
已
降
為
七

% 
至
於
對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影
響
，
法
定
準
備
不
足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以
前
都
是
快
速
成
長
，
其
後
則
維
持
在
三
﹒
六
%
左
右
。
只
要
經
濟
成

長
步
調
繼
續
，
法
定
準
備
不
足
相
對
比
重
將
開
始
下
降
。
至
於
占
國
家

財
政
預
算
比
重
，
過
去
五
年
平
均
法
定
準
備
不
足
約
在
一
七
%
。

在
實
施
改
革
的
過
程
中
，
老
年
、
殘
障
與
遺
屬
年
金
產
生
的
法
定

準
備
不
足
，
約
當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二
﹒
九
五
%
'
必
須
由
政
府
處

理
。
新
年
金
制
度
實
施
後
，
由
於
政
府
必
須
補
貼
舊
制
社
會
保
險
的
負

擔
，
以
一
九
九
四
年
為
例
，
約
為
二
四
億
四
、
二
五
八
萬
美
元
。
不
過

與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相
比
，
保
持
在
三
﹒
六
%
左
右
，
並
相
當
於
國
家
財

政
預
算
的
一
七
%
。

(
二
)
為
了
支
付
制
度
轉
換
成
本
，
智
利
政
府
採
用
何
種
措
施

智
利
政
府
並
未
對
制
度
轉
換
時
產
生
的
成
本
，
採
取
特
殊
的
措

施
。
但
是
基
於
對
預
算
的
影
響
，
因
此
其
他
部
門
必
讀
以
盈
餘
貼
補
，

以
便
支
援
年
金
部
門
的
財
務
。

(
三
)
對
於
由
舊
制
轉
換
新
制
之
參
加
者
，
既
有
權
益
如
何
保

障

對
於
由
舊
制
轉
換
至
新
制
之
參
加
者
，
基
本
上
是
給
予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
承
認
己
繳
保
費
的
給
付
權
利
。
不
過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

L
曾
經
於
舊
制
繳
費
。

立
在
舊
制
中
，
至
少
在
一
個
社
會
保
險
體
系
有
一
年
以
上
繳
費
紀

錄
，
以
相
當
一
九
八
0
年
十
二
月
前
五
年
的
薪
資
計
算
，
但
是
並
不
做

為
領
取
年
金
時
的
年
金
給
付
基
準
。

1

不
符
前
開
條
件
者
，
則
改
以
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間
的
保
費
為
準
'
但
也
不
做
為
領
取
年
金
時
的
年
金
給
付
基

準

參
加
新
制
者
在
領
取
年
金
時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也
加
入
計
算
。
以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八
0
年
六
月
間
繳
費
所
得
的
八
O
%
為
標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準
，
加
權
乘
以
向
舊
制
繳
費
年
資
與
三
十
五
的
商
數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係
以
加
入
新
制
的
前
一
天
當
月
，
到
領
取
給
付
的

前
一
個
月
期
間
的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計
算
，
平
均
每
年
實
質
利
率
為
四

%
'
並
按
年
計
入
本
金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依
指
數
計
算
的
利
息
，
在
下
列
任
一
情
形
下
，
依

據
要
求
計
入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帳
戶
:

L

當
參
加
者
符
合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的
法
定
年
齡
時
。

Z

當
參
加
者
領
取
永
久
殘
障
年
金
時
(
由
相
對
的
醫
療
委
員
會
提

出
第
二
次
鑑
定
報
告
)

1

當
參
加
者
領
取
不
是
由
保
險
提
供
的
暫
時
殘
障
年
金
時
。

4
.對
於
提
前
退
休
者
，
必
須
達
到
法
定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年
齡
時
才

予
併
計
。
不
過
，
也
容
許
參
加
者
在
合
格
日
前
以
債
券
投
入
證
券
市
場

換
取
現
金
;
或
是
在
選
擇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時
，
作
價
轉
存
保
險
公
司
。

但
是
作
價
時
，
政
府
就
不
必
進
一
步
支
付
債
券
。

旦
不
分
年
齡
，
當
參
加
者
死
亡
時
。

(
四
)
新
制
年
金
制
度
-
O
%
的
提
撥
率
如
何
決
定

在
新
制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前
，
為
達
成
給
與
參
加
者
相
當
工
作

生
命
最
後
十
年
平
均
所
得
七
O
%
的
年
金
額
，
事
先
曾
進
行
精

算
。
假
設
每
年
平
均
實
質
獲
利
為
四
%
'
得
到
提
撥
率
-
O
%
的

結
論
。(

五
)
對
於
參
加
新
制
達
二
0
年
而
於
六
十
五
歲
退
休
的
勞

工
，
其
老
年
給
付
的
平
均
給
付
水
準
如
何

基
於
新
制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迄
今
，
僅
有
十
七
年
的
歷
史
，
因
此
目

前
老
年
年
金
受
益
人
所
領
老
年
年
金
，
部
分
係
來
自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的

給
付
，
且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並
未
對
特
定
條
件
下
的
參
加
者

進
行
估
算
，
因
此
尚
無
資
料
可
供
參
考
。

(
六
)
由
於
有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之
規
定
，
對
於
部
分
文
獻
指
出

未
來
智
利
將
有
龐
大
財
政
負
擔
之
看
法

假
如
新
年
金
制
度
能
夠
提
供
適
當
的
年
金
給
付
，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的
政
府
負
擔
就
不
會
上
漲
。
基
於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獲
利
率
相
當
高
，
因

此
，
相
對
最
後
所
得
的
替
換
率
將
會
十
分
接
近
目
標
值
的
七
O
%
。

(
七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在

新
年
金
制
度
的
角
色
與
相
互
的
關
係
為
何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
∞
名R
E
Z

旦

g
a

丘
胃
口
泣
。
口

E
E

〉
已
旦
旦
回
背
心
阱
。
同
糟
的
〉

3
)

是
一
個
技
術
性
機
構
，
負
責
監
督
與
管

理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工
作
內
容
包
括
財
務
、
精
算
、
法
務
與
業
務

等
方
面
，
並
接
受
勞
工
與
社
會
部
的
社
會
業
務
次
長
的
指
導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主
要
功
能
如
下

L
依
法
批
准
或
否
決
成
立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計
畫
，
以
及
登

記
成
立
。

立
分
從
法
律
、
行
政
與
財
務
觀
點
，
監
督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營
道
。

求
。

1

保
證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執
行
最
低
資
本
額
與
現
金
準
備
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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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
供
法
律
或
規
章
的
改
革
建
議
，
以
改
進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業
務
。

1

解
釋
現
行
法
令
規
章
，
並
提
出
強
制
性
通
則
供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執
行
。

r
a處
分
罰
金
，
並
在
有
必
要
時
依
法
強
制
解
散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年
金
基
金
監
理
官
則
是
由
總
統
提
名
，
擔
任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最
高
行
政
首
長
，
負
責
計
畫
、
組
織
、
指
揮
、
協
調
與
掌
握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業
務
，
也
是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是
依
一
九
八
0
年
第
三
五
O
O
號
法
令
成
立

的
公
司
法
人
，
唯
一
的
設
立
目
的
，
就
是
管
理
年
金
基
金
，
支
付
興
辦

理
年
金
給
付
。
主
要
的
特
性
如
下

L

接
受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監
督
。

Z

每
一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只
能
管
理
單
一
的
年
金
基
金
。

1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除
非
法
律
容
許
，
不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
均
不
得
給
予
參
加
者
年
金
、
服
務
或
給
付
。

4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成
立
所
需
最
低
資
本
額
為
五
、
O
O
O
貨

幣
單
位
，
並
依
據
參
加
者
人
數
增
加
而
遞
增
。
如
有
五
、0
0
0
名
參

加
者
時
，
為
一
0
、
O
O
O
貨
幣
單
位
.. 

七
、
五
0
0
名
參
加
者
時
為

一
五
、
O
O
O
貨
幣
單
位
，
而
參
加
者
為
一

0

、
O
O
O
名
時
為
二

。
、
O
O
O
貨
幣
單
位
。

1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對
於
年
金
基
金
的
債
券
資
本
，
必
須
設
置

分
離
帳
目
紀
錄
。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被
授
權
准
予
向
參
加
者
的
收
取
個
金
，
以

供
管
理
基
金
之
用
。
何
金
可
以
從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扣
除
，
或
是
於
領
取

給
付
時
扣
減
。

1

年
金
基
金
的
債
券
資
產
，
必
須
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債
券

資
產
完
全
分
離
。

8

每
個
月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必
須
負
責
公
布
過
去
十
二
個
月
的

獲
利
狀
況
，
並
不
得
低
於
下
列
兩
項
條
件

(
1
)
過
去
十
二
個
月
所
有
年
金
基
金
的
平
均
獲
利
率
減
二
個
百

分
點
。(

2
)所
有
年
金
基
金
過
去
+
二
個
月
平
均
獲
利
的
五
O
%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為
了
保
證
達
成
最
低
獲
利
的
要
求
，
必
須
保

有
相
當
於
代
管
基
金
一
%
資
產
的
現
金
準
備
。
這
些
資
產
必
須
投
資
在

年
金
基
金
中
，
做
為
預
防
措
施
，
以
補
充
獲
利
波
動
準
備

(
j
E
G
E

E
S
E
a
-
。
口
H
H
O
m
o
宮
。
)

Q
h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除
了
管
理
基
金
的
唯
一
目
標
外
，
也
經
授

權
發
展
地
方
性
關
係
企
業
，
以
擴
大
業
務
範
圈
。
於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授
權
下
，
對
自
然
人
或
法
人
提
供
在
海
外
營
運
、
投
資
海

外
或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從
事
海
外
投
資
的
服
務
。
同
時
，
也
授
權
可

以
投
資
從
事
債
券
集
保
公
司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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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政
府
如
何
規
範
投
資
事
宜
，
而
風
險
評
估
委
員
會

(
涅
的K
E

戶
口
開
口
。
昌
古
的
H
O
口
)
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之
關
係
如
何

年
金
基
金
的
投
資
事
宜
，
有
著
嚴
格
的
法
令
規
範
。
雖
然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可
以
購
買
任
何
金
融
商
品
，
不
過
由
法
律
設
定
投
資
限

額

風
險
評
估
委
員
會
為
一
法
人
團
體
，
由
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捐

助
財
產
成
立
，
以
評
估
各
年
金
基
金
的
價
值
。
主
要
的
功
能
如
下

.. 

l

核
定
年
金
基
金
購
入
的
資
產
、
債
券
與
遠
期
債
權

o

z

評
定
債
券
風
險
等
級
。

1

建
立
一
套
特
定
的
程
序
，
以
評
定
地
產
股
票
與
投
資
基
金
的
股

份
，
做
為
握
有
的
資
產
與
進
行
財
務
長
期
營
運
。

A
h建
立
各
類
債
券
評
等
與
國
際
公
認
的
評
等
機
構
間
的
關
係
。

丘
做
為
國
際
公
認
的
評
等
機
構
，
對
於
國
外
債
券
工
具
評
等
的
同

意
、
修
正
或
拒
絕
。

風
險
評
估
委
員
會
係
由
下
列
成
員
組
成

L
年
金
基
金
監
理
官
。

Z

金
融
與
財
務
監
理
官
。

1

證
券
與
保
險
監
理
官
。

A
h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推
薦
的
四
名
代
表
。

(
九
)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以
來
有
無
舞
弊
情
事
，
並
如
何
預
防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以
來
，
尚
無
舞
弊
情
事
發
生
，
主
要
係
因
監
理

機
關
依
據
年
金
基
金
法
，
通
過
一
系
列
嚴
格
監
督
與
管
理
法
令
加
以
預

防

(
十
)
新
制
行
政
成
本
甚
高
，
改
善
策
略
為
何

為
了
改
善
目
前
行
政
成
本
偏
高
的
缺
點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已
向
國
會
提
送
修
正
草
案
，
主
要
內
容
為
降
低
費
用
與
建
立
第
二

種
基
金
。
對
於
降
低
費
用
部
分
，
係
交
由
參
加
者
與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協
議
，
並
規
定
除
有
例
外
事
由
，
協
議
期
間
參
加
者
不
得
任
意
轉

移
。
有
關
詳
細
內
容
，
請
見
第

一
部
分
第
(
十
七
)
項
。

(
十
，
一
)
未
來
如
果
發
生
如
三0
年
代
經
濟
蕭
條
之
經
濟
危

機
，
將
採
取
何
種
措
施
因
應

不
需
要
考
量
採
取
任
何
特
殊
措
施
，
以
因
應
類
似
三
0
年
代
的
經

濟
危
機
。
基
於
年
金
基
金
是
投
資
於
多
樣
的
組
合
，
實
質
上
可
以
降
低

股
票
市
場
下
跌
造
成
的
損
失
風
險
。
不
過
如
果
發
生
類
似
三
0
年
代
經

濟
蕭
條
，
參
加
者
顯
然
會
蒙
受
損
失
，
但
是
應
該
可
以
預
期
從
其
他
期

間
的
獲
利
彌
補
。
因
為
年
金
基
金
係
屬
長
期
儲
蓄
，
所
以
真
正
值
得
關

心
的
事
，
應
該
是
參
加
者
在
職
期
間
，
於
三
十
或
四
十
年
所
繳
費
用
的

平
均
獲
利
能
力
。

肆
、
拉
丁
美
洲
第
二
波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分
析

智
利
於
一
九
八
0
年
代
初
期
開
始
，
成
功
的
改
革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年
金
制
度
以
後
，
鄰
近
的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紛
紛
仿
效
智
利
模
式
，
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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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國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工
作
;
根
據
智
利
與
其
他
第
二
波
七
個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內
涵
，
可
以
從
不
同
的
層
面
分
析
其
異
同
，

並
進
而
檢
討
發
掘
相
關
問
題
，
做
為
我
國
年
金
制
度
規
劃
的
參
考
。

一
、
新
舊
制
度
綜
合
分
析
(
詳
見
表
三
)

為
分
析
各
國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內
涵
，
以
下
將
分
項
自
舊
制
內

涵
、
新
制
的
開
辦
、
移
轉
規
定
、
給
付
保
障
、
財
務
處
理
、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管
理
等
方
面
，
綜
合
比
較
各
國
的
差
別
。

(
一
)
舊
制
內
涵

L

八
個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主
要
的
舊
制
年
金
，
都
是
單
一
的
確
定
給

付
制
年
金
，
並
以
隨
收
隨
付
方
式
處
理
財
務

.. 

除
了
玻
利
維
亞
是
由
國

家
社
會
安
全
機
構
與
工
會
共
同
管
理
外
，
其
他
各
國
都
是
由
國
家
社
會

安
全
機
構
管
理
。

立
在
採
用
新
制
以
前
，
各
國
多
曾
推
動
過
對
於
舊
制
的
改
革
，
包

括
提
高
退
休
年
齡
、
提
高
保
險
費
率
與
提
高
合
格
繳
費
期
間
的
年
資

等
，
但
仍
未
能
挽
回
舊
制
年
金
制
度
的
危
機
，
而
亟
待
進
行
大
幅
度
的

徹
底
改
革
。

(
二
)
新
制
規
劃

L

新
制
開
辦
以
後
，
依
據
各
國
的
國
情
狀
況
，
對
於
舊
制
的
處
理

有
三
種
方
式
，
包
括
改
革
舊
制
與
新
制
雙
軌
並
存
、
完
全
終
止
與
逐
步

停
止
適
用
。
其
中
完
全
終
止
的
墨
西
哥
與
玻
利
維
亞
兩
國
，
係
困
舊
制

財
政
完
全
崩
潰
，
無
法
繼
續
經
營
而
必
須
重
新
建
立
;
其
他
各
國
則
為

減
少
對
於
政
府
財
政
的
衝
擊
，
而
以
較
緩
和
的
方
式
使
舊
制
自
然
結

東

2
對
於
參
與
新
制
，
阿
根
庭
、
哥
倫
比
亞
、
烏
拉
圭
、
秘
魯
四
國

盯
在
新
舊
兩
制
中
選
擇
，
並
在
新
制
中
分
為
二
層
年
金
;
玻
利
維
亞
、

薩
爾
瓦
多
、
智
利
與
墨
西
哥
四
國
，
則
完
全
廢
除
新
制
第
一
層
年
金
，

只
保
留
第
二
層
年
金
。

1

為
便
於
推
動
新
制
年
金
，
除
秘
魯
與
玻
利
維
亞
兩
國
，
其
他
六

國
均
提
供
最
低
年
金
給
付
保
證
。
在
不
同
年
金
制
度
中
，
秘
魯
與
阿
根

庭
同
意
可
自
公
共
年
金
單
向
移
轉
至
民
營
年
金
，
哥
倫
比
亞
則
每
三
年

可
以
來
回
移
轉
一
次
;
其
他
各
國
則
因
屬
強
制
制
度
，
規
定
不
得
移

轉

(
三
)
新
制
第
一
層
制
度

L

秘
魯
、
阿
根
庭
、
哥
倫
比
亞
、
烏
拉
圭
與
薩
爾
瓦
多
等
國
，
均

採
以
保
費
為
第
一
層
的
隨
收
隨
付
制
年
金
，
並
由
政
府
設
置
機
構
管

理
;
而
智
利
、
玻
利
維
亞
與
墨
西
哥
等
三
國
，
均
不
再
設
置
第
一
層
年

金
制
度
。

之
對
於
未
參
加
年
金
制
度
國
民
的
社
會
安
全
救
助
，
智
利
、
阿
根

庭
、
哥
倫
比
亞
、
烏
拉
圭
與
墨
西
哥
均
採
所
得
調
查
的
救
助
年
金
補

充
;
而
玻
利
維
亞
則
對
於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國
民
，
規
定
均
可
享
有

普
遍
式
均
等
年
金
。

1

對
於
參
加
者
年
金
給
付
不
足
維
持
老
年
生
活
時
，
智
利
、
秘

魯
、
哥
倫
比
亞
與
墨
西
哥
所
採
方
式
，
與
未
參
加
年
金
者
相
同
，
發
給

所
得
調
查
之
最
低
年
金
;
但
阿
根
庭
則
為
發
均
等
年
金
，
並
不
考
慮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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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經
濟
能
力
。

(
四
)
新
制
第
二
層
年
金

l

包
括
智
利
與
第
二
波
改
革
年
金
制
度
國
家
，
全
部
均
採
用
確
定

提
撥
、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的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
但
其
中
哥
倫
比
亞
、
烏
拉

圭
、
墨
西
哥
與
玻
利
維
亞
四
國
，
則
同
時
由
公
、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代
為
經
營
，
其
他
各
國
則
全
數
由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經

旦造

甚主

。

立
新
制
第
二
層
年
金
均
以
個
人
為
單
位
參
加
，
除
墨
西
哥
以
外
，

均
無
基
金
投
資
組
合
可
供
選
擇
;
年
金
的
給
付
方
式
，
同
時
維
持
公
、

民
營
年
金
的
秘
魯
，
計
有
公
共
年
金
、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年
金
、
購
買
商
業
年
金
與
混
合
制
等
四
種
方
式
為
最
多
，
僅
限
商
業
年

金
的
烏
拉
圭
則
最
少
。

1

一
般
而
言
，
軍
人
、
公
務
員
、
教
師
與
公
營
事
業
勞
工
均
排
除

適
用
，
而
自
雇
者
則
選
擇
性
參
加
，
其
他
在
強
制
加
保
範
圍
的
勞
工
，

則
應
一
律
參
加
。

(
五
)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管
理

L
民
營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係
代
參
加
者
管
理
繳
交
費
之
單
位
，

與
保
險
公
司
並
不
相
同
，
因
此
分
開
管
理
。
對
於
保
費
的
收
取
方
式
，

阿
根
庭
、
烏
拉
圭
與
墨
西
哥
採
專
設
機
構
集
中
收
取

.. 

智
利
、
秘
魯
與

哥
倫
比
亞
三
國
，
則
授
權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個
別
收
取
。

之
對
於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管
理
方
面
，
各
國
政
府
多
保
證
年

金
基
金
資
產
的
權
益
，
以
及
最
低
獲
利
率
。
為
了
達
到
此
一
目
標
，
各

國
多
專
設
監
理
機
關
或
由
中
央
銀
行
，
嚴
格
管
理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與
保
險
公
司
，
並
且
限
制
基
金
的
投
資
方
向
;
僅
有
哥
倫
比
亞
與
玻
利

維
亞
兩
國
，
認
為
對
於
公
司
已
嚴
格
管
理
，
而
放
寬
投
資
規
定
。

(
六
)
移
轄
的
進
行

L

智
利
與
較
早
進
行
第
二
波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秘
魯
、
阿
根
庭
與

哥
倫
比
亞
，
均
容
許
勞
工
可
以
選
擇
是
否
加
入
新
制
;
但
其
他
第
二
波

進
行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烏
拉
圭
、
墨
西
哥
、
玻
利
維
亞
與
薩
爾
瓦
多
等

四
國
，
則
強
制
全
體
或
一
定
年
齡
以
下
的
勞
工
參
加
新
制
。
而
配
合
此

一
移
轉
程
序
，
終
止
舊
制
的
墨
西
哥
與
玻
利
維
亞
兩
國
採
立
即
移
轉
，

其
他
各
國
均
需
三
、
五
十
年
以
上
。

之
配
合
移
轉
新
制
需
要
，
除
烏
拉
圭
沒
有
補
償
與
墨
西
哥
容
許
在

新
、
舊
制
問
移
轉
外
，
其
他
各
國
均
繼
續
支
付
原
有
年
金
受
益
人
，
並

提
供
參
加
新
制
者
年
資
債
券
。

1

在
財
務
與
財
源
方
面
，
各
國
處
理
方
式
並
不
相
同
，
包
括
民
營

化
所
得
、
加
徵
附
加
稅
與
財
政
結
餘
;
但
是
不
管
採
用
何
種
方
式
，
解

決
財
務
問
題
均
在
六
十
年
以
上
。

二
、
新
制
綜
合
分
析

各
國
實
施
新
制
以
後
，
在
財
務
方
面
的
表
現
，
茲
分
析
如
下.. 

(
一
)
保
險
費
費
率
(
詳
表
四
)

在
實
施
新
制
以
後
，
各
國
勞
雇
雙
方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率
，
相
對
於

薪
資
總
額
的
比
例
，
智
利
與
墨
西
哥
兩
國
為
下
降.. 
秘
魯
視
加
入
的
層

次
屬
寡
，
或
增
或
降
;
其
他
各
國
則
均
增
加
。
主
要
的
因
素
，
在
於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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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保
險
費
率
偏
低
，
無
力
支
應
給
付
需
要
，
必
須
在
新
制
開
辦
以
後
核

實
訂
定
費
率
，
以
確
實
保
障
財
務
基
礎
的
健
全
。

4立7美洲國家年金保險費率表四

(勞雇雙方係食品薪資比例， %) 

新申'J

國別 11 申1 第一層 第二層 總計

老年 老年 殘障與遺屬 行政管理 其他 合計

阿根庭 21.0 16.0(+1 1.0) 7.5 3.5 11.0 27.0 

玻利維亞 5.0-15.0 10.0 2.5 0.5 12.5 12.5 

智利 26.0 10.0 0.5 2.4 12.9 12.9 

哥倫比亞 6.5 13 .5 10.0-1 1.0 3 .5 13.5-14.5 13.5-14.5 

店主爾瓦多 3.0 10.0 4.0 14.0 14.0 

墨西哥 15.5 6.5 2.5 5.0 14.0 14.0 

秘魯 13.0 11.0 10.0 1.4 2 .3 13.7 11.0-13.7 

烏拉圭 15.5 27.5-3 1.5 27.5-3 1.5 0.6 2.1 30.2-34.2 27.5-34.2 

(
二
)
新
制
涵
蓋
率
(
詳
表
五
)

各
國
參
加
者
占
勞
動
力
的
比
例
，
以
智
利
法
定
-
O
O
%
為
最

高
，
其
他
各
國
則
因
非
正
式
勞
動
市
場
規
模
較
大
，
或
可
以
自
行
選
擇

參
加
與
否
，
以
致
參
加
比
例
均
在
五
O
%
以
下

.. 

而
付
費
者
占
勞
動
力

比
例
，
除
智
利
在
五
六
﹒
二
%
、
阿
根
庭
為
一
二
﹒
七
%
，
其
他
各
國

均
在
二
O
%
以
下
;
而
付
費
者
相
對
於
參
加
者
比
例
，
則
僅
在
二
分
之

一
至
三
分
之
二
之
間
。

1998 年拉丁美洲國家第二層完全提存準備制度渴草率

國別 參加者占勞動力比例 付費者占勞動力比例 付費，r占參加者比例

(%) (%) (%) 

阿根庭 41.2 21.7 49.1 

玻利維亞 12.0 N.A N.A. 

智利 100.0 56.2 56.2 

哥倫比亞 14.3 9.5 66.8 

陸續瓦多 17.7 N.A N.A. 

墨西哥 29.6 19.2 64.9 

秘魯 18.9 8.3 43.8 

烏拉圭 33.2 N.A N.A. 

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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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新
制
年
金
資
產
規
模
(
詳
表
六
)

智
利
由
於
第
二
層
年
金
開
辦
較
旱
，
因
此
歷
年
累
積
資
產
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三
七
﹒
四
四
%
;
其
他
各
國
所
占
比
例
，
則
均
在
三
%
以

下
。
不
過
由
於
採
用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處
理
財
務
，
所
以
預
期
未
來
將
快

速
大
量
累
積
資
產
。

1998 年拉丁美洲國家第二層年金基金資產

國別 百萬美元 品 GDP 比例(%)

阿根庭 10,102 2.97 

玻利維亞 216 2.49 

智利 28,381 37.44 

哥倫比亞 1,521 1.69 

薩爾瓦多 2 0.02 

墨西哥 4,000 0.95 

秘魯 1,703 2.66 

烏拉圭 278 1.34 

表六

(
四
)
年
金
基
金
一
獲
利
率
(
詳
表
七
)

一
%
，
但
差
異
性
甚

各
國
年
金
基
金
加
權
平
均
實
質
獲
利
率
為
一

大
;
尤
其
是
智
利
早
期
平
均
獲
利
率
在
二
%
，
而
一
九
九
四
年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年
期
間
，
已
跌
落
至
一
﹒
一
%
。
顯
示
大
量
年
金
資
產
缺

乏
投
資
管
道
，
而
無
法
有
效
提
高
獲
利
率
。

1998 年拉丁美洲國家年金基金資產實質獲利率

國別 期間 實質獲利率(%)

阿根庭 1994-1998 12.2 

智利 1981-1998 11.0 

智利 1994-1998 1.1 

哥倫比亞 1994-1998 12.4 

墨西哥 1997 8.6 

秘魯 1994-1998 10.2 

烏拉圭 1997 6.4 

6 國加權平均實質獲利率 11.0 

6 國實質獲利率標準差 7.6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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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的
移
轉
(
詳
表
八
)

八
國
改
革
前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對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例
，
烏
拉
圭

高
達
二
一
四
%
'
為
各
國
中
最
高
者
;
而
智
利
與
墨
西
哥
兩
國
，
亦
分

達
一
二
六
%
與
一
四
一
﹒
二
%
。
年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
對
於
減
少
過
去

服
務
債
務
確
有
效
果
，
以
智
利
與
墨
西
哥
兩
國
為
例
，
改
革
後
已
分
別

降
至
八
六
.
一
%
與
五
九
﹒
三
%
。
不
過
這
有
一
部
分
是
因
為
轉
為
年

資
債
券
或
因
不
確
定
選
擇
在
舊
制
或
新
制
退
休
，
因
此
難
以
確
定
所

致
。

表八 拉T美洲國家隨收隨付隱藏性債務水車及年金改革移轉持不足頓現值對 GDP 比例(%)

國別 隨技隨付隱誠惶債務/
改革移轉時不足額3見值/ 改革移轉時不足額現值/

GDP GDP 

GDP (改革公共年舍前) (改革公共年金後)

阿根庭 N.A N.A. N.A 

玻利維亞 40 N.A N.A 

智利 126.0 N.A 86.1 

哥偷比亞 88.1 83.6 59.2 

品藍圖瓦多 N.A N.A N .A. 

墨西哥 141.5 N.A 59 .3 

4此書 37.0 N.A N.A 

烏拉圭 214.0 N.A. N .A. 

(
六
)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時
的
不
足
額
(
詳
表
九
)

基
於
年
金
為
一
長
期
制
度
，
因
此
在
推
動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時
，
主

要
係
考
慮
當
年
不
足
額
的
需
要
;
各
國
不
足
額
對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例
，
在
一
%
至
三
﹒
三
%
之
間
;
而
智
利
則
在
實
施
十
五
年
後
，
比
例

己
自
三
﹒
一
二
%
降
至
二
﹒
四
%
。
各
國
差
異
甚
大
的
原
因
，
主
要
是
因

資
料
不
全
與
非
正
式
勞
動
市
場
規
模
較
大
所
致
。

拉丁美洲國家年金改革移轉時不足核對 GDP 比例

(%) 

國別 年別 比例

阿根庭 1996 2.6 

玻利維亞 1998 2.8 

智利 1982 3.3 

智利 1997 2.4 

哥倫比亞 1995 1.9 

薩爾瓦多 N.A. 

墨西哥 1998 1.0 

秘魯 N.A. 

烏拉圭 N.A. 

表九

三
、
問
題
檢
討

雖
然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沿
襲
智
利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模
式
持
續
進
行
第

二
波
的
改
革
，
但
是
此
一
模
式
並
非
全
然
沒
有
缺
點
，
以
下
即
就
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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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的
問
題
，
逐
項
加
以
檢
討
分
析
。

(
二
參
加
者
繳
費
比
例
偏
低

雖
然
如
表
三
所
示
，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年
金
制
度
中
，
部
分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付
費
者
占
參
加
者
的
比
例
高
於
五
O
%.. 
但
是
由
於
這
些
國
家

參
加
者
占
勞
動
力
比
例
不
及
三
O
%
'
所
以
付
費
者
相
對
勞
動
力
的
比

例
除
智
利
以
外
，
其
他
均
不
及
二
O
%
上
下
。
而
繳
費
比
例
偏
低
主
要

的
因
素
，
是
加
保
資
料
重
複
與
不
完
整
，
離
開
勞
動
市
場
就
學
、
自
營

作
業
或
進
入
非
正
式
勞
動
市
場
，
所
得
偏
低
不
足
付
費
，
以
及
整
體
性

的
經
濟
不
景
氣
等
。
三
方
面
影
響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財
務
，
另
一

方
面
對
於
低
所
得
極
為
不
利
，
政
府
必
須
大
幅
提
高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的

補
助
與
社
會
救
助
支
出
，
形
成
財
政
上
的
沈
重
負
擔
。

(
二
)
營
運
成
本
的
合
理
化

雖
然
參
加
者
人
數
不
斷
增
加
，
可
是
殘
障
與
遺
屬
年
金
的
保
費
並

未
相
對
因
規
模
擴
大
而
下
降
;
反
而
傭
金
與
禮
品
等
銷
售
成
本
，
卻
因

競
爭
激
烈
而
提
高
。
此
外
，
開
辦
成
本
尚
未
攤
銷
完
畢
、
參
加
者
可
以

自
由
在
不
同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間
移
轉
等
因
素
，
也
造
成
成
本
無
法

下
降
。(

三
)
獲
利
率
與
投
資
組
合

民
營
的
確
定
提
撥
制
年
金
制
度
，
由
於
以
個
人
為
單
位
參
加
，
因

此
使
個
人
直
接
受
到
通
貨
膨
脹
的
威
脅
;
獲
利
率
偏
低
時
，
可
能
較
參

加
舊
制
的
所
得
替
代
率
還
要
低
;
雖
然
規
定
最
低
獲
利
率
可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加
的
信
心
，
但
如
果
資
訊
不
足
，
仍
有
獲
利
率
未
達
標
準
的
顧

慮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可
能
高
於
帳
戶
餘
額
所
能
提
供

的
年
金
，
造
成
額
外
的
財
政
負
擔
;
而
為
了
維
持
最
低
年
金
保
證
，
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都
採
用
保
守
的
投
資
策
略
，
加
上
政
府
嚴
格
控
制

投
資
項
目
，
使
各
公
司
的
投
資
組
合
幾
乎
相
同
，
無
法
發
揮
活
絡
金
融

市
場
的
功
能
。

(
四
)
年
金
給
付
的
選
擇

由
於
新
制
加
入
者
年
輕
人
較
多
，
因
此
巳
領
取
新
制
老
年
年
金
者

年
資
尚
淺
，
所
需
成
本
較
少
，
尚
不
足
影
響
財
務
。
但
因
選
擇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精
算
發
給
年
金
，
如
果
個
人
餘
命
長
於
平
均
數
，
將
只

能
領
取
最
低
年
金
給
付
，
不
足
以
維
持
老
年
生
活
需
要
;
而
加
保
年
資

不
足
二
十
年
者
，
甚
至
無
法
領
取
年
金
。
因
此
，
六
O
%
的
參
加
者
多

數
已
轉
為
在
退
休
時
購
買
商
業
年
金
。
其
優
點
為
受
益
人
死
亡
時
，
遺

屬
司
以
領
取
帳
戶
餘
額

.. 

超
出
法
定
餘
額
部
分
，
亦
可
提
領
一
次
給

付
;
並
且
在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經
營
不
善
時
，
可
以
自
行
轉
換
公

司

(
五
)
其
他
相
關
問
題

但
是
由
於
向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領
取
年
金
時
，
受
益
人
不
需
支

付
行
政
成
本
，
而
移
轉
由
當
期
付
費
者
承
擔
;
而
購
買
商
業
年
金
者
，

由
於
缺
乏
死
亡
表
資
料
，
不
得
不
收
取
高
額
保
費
;
同
時
，
若
是
採
取

定
額
年
金
，
將
使
受
益
人
無
法
承
擔
通
貨
膨
脹
的
壓
力
，
即
使
基
金
購

買
物
價
指
數
調
整
型
公
債
，
亦
因
市
場
籌
碼
太
少
而
無
法
全
面
保
障
受

益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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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管
理
費
用
不
斷
升
高
，
如
智
利
部

分
公
司
就
已
從

一
﹒
五
%
提
高
至
五
%
;
而
不
肖
公
司
職
員
更
以
出
售

參
加
者
個
人
資
訊
給
保
險
公
司
獲
取
利
益
，
構
成
道
德
上
的
危
機
，
使

得
受
益
人
購
買
商
業
年
金
，
也
面
臨
風
險
。

伍
、
對
於
智
利
與
第
二
波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心
得

雖
然
智
利
對
於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的
改
革
措
施
，
尤
其
是
新
年
金
制

度
或
許
相
當
成
功
，
但
卻
未
必
適
合
其
他
國
家
;
不
過
當
我
們
研
究
智

利
採
取
的
措
施
，
能
夠
有
效
地
解
決
舊
有
制
度
的
問
題
，
並
達
成
預
期

的
結
果
，
就
值
得
我
們
借
鏡
。

一
、
綜
合
智
利
自

一
九
八

一
年
開
始
實
施
的
新
年
金
制
度
，
集
中

在
下
列
數
項
改
革
重
點

.. 

(
一
)
舊
制
度
最
大
的
缺
點
，
是
依
職
業
的
不
同
而
分
為
眾
多
社

會
保
險
體
系
，
以
致
給
付
條
件
與
標
準
均
有
差
別
。
新
制
度
則
統
一
不

同
的
體
系
，
採
取
全
國
一
致
的
給
付
條
件
與
標
準
。

、
退
休
給
付
的
金
額
偏
低
，
不
足
以

維
持
勞
工
退
休
後
的
老
年
生
活
;
新
制
雖
然
因
為
有
提
前
年
金
之
規

(
二
)
過
去
退
休
年
齡
不
一

定
，
還
不
能
完
全
統
一
給
付
開
始
年
齡
，
但
是
己
規
定
繳
費
年
資
至
少

要
二
十
年
，
延
長
累
積
個
人
儲
蓄
帳
戶
餘
額
的
期
間
，
並
且
提
供
最
低

年
金
給
付
的
保
障
，
不
足
的
財
務
支
出
，
則
保
證
由
政
府
補
助
。

(
三
)
新
制
度
雖
然
規
定
費
用
全
由
勞
工
負
擔
，
並
依
勞
工
月
薪

的
-
O
%
計
繳
，
但
考
慮
勞
工
的
負
擔
能
力
，
故
在
新
制
度
開
始
實
施

以
前
，
己
要
求
雇
主
提
高
勞
工
月
薪
的

一
八
%
'
用
以
支
付
個
人
新
增

提
存
費
用
及
個
金
費
用
的
支
出
。

(
四
)
為
了
避
免
政
府
行
政
效
率
不
彰
，
危
及
年
金
制
度
的
營

運
，
因
此
將
業
務
委
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辦
理
，
並
由
其
收
取
何
金

費
用
;

一
方
面
減
少
政
府
對
年
金
業
務
的
介
入
，
以
監
督
代
替
經
營
;

另

一
方
面
容
許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收
取
費
用
，
除
司
有
固
定
財
源
推

動
相
關
業
務
外
，
並
養
成
參
加
者
守
法
的
權
利
義
務
對
等
觀
念
。

(
五
)
新
制
在
保
障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金
額
不
致
因
通
貨
膨
脹
而
貶

值
，
以
及
進
一
步
提
高
給
付
標
準
的
方
面
，
採
用
了

一
些
新
的
措
施
。

首
先
是
以
貨
幣
單
位
取
代
通
貨
，
作
為
計
算
的
基
準
;
同
時
，
根
據
每

一
年
的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
調
整
貨
幣
單
位
的
價
值

.. 

使
得
個
人
退
休

基
金
帳
戶
內
累
存
的
本
金
與
投
資
獲
利
，
能
夠
隨
著
時
間
增
加
，
足
以

因
應
未
來
的
年
金
給
付
需
要
。

(
4
0
每

一
年
度
內
，
分
三
次
公
布
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
使
得
所
加
入
的
各
年
金
基
金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
以
及
個
人
帳

戶
中
的
金
額
，
足
以
讓
參
加
者
確
知
本
身
有
多
少
的
保
障
。
其
重
要
性

在
於
打
破
過
去
社
會
保
險
的
隱
秘
性
，
使
社
會
保
險
中
最
重
要
的
財
務

問
題
透
明
化
，
除
了
政
府
的
監
督
外
，
也
多
了
一
層
由
被
保
險
人
自
行

注
意
的
效
果
。

(
七
)
除
了
前
述
各
項
改
革
重
點
外
，
新
制
度
也
採
用
了
電
腦
化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199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資
訊
作
業
，
擴
大
年
金
基
金
的
投
資
範
圍
等
其
他
改
進
措
施
，
並
且
容

許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的
被
保
險
人
，
依
據
個
人
的
利
益
，
選
擇
加
入

新
制
或
留
在
舊
制
。
但
是
更
為
重
要
的
一
點
，
是
新
制
在
致
力
達
成
社

會
正
義
方
面
所
做
的
改
進
。
因
為
新
制
度
在
提
供
參
加
者
給
付
時
，
參

加
新
制
繳
費
年
資
部
分
，
給
付
條
件
與
標
準
都
是
一
致
的
;
而
所
盡
的

義
務
，
在
費
用
與
何
金
費
用
的
負
擔
方
面
，
也
都
是
採
用
相
同
的
基

礎

一
一
、
雖
然
從
書
面
資
料
中
，
可
以
看
到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輝
煌
的

成
就
;
但
是
此
一
制
度
也
不
是
完
美
無
比
、
毫
無
缺
點
。
特
別
是
一
九

九
七
年
預
訂
推
動
的
改
革
措
施
，
並
未
如
期
完
成
，
因
此
智
利
的
新
年

金
制
度
仍
然
存
在
下
列
問
題
﹒

(
一
)
政
府
財
務
負
擔
的
沈
重
與
不
公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開
辦
時
，
為
吸
引
勞
工
參
加
，
提
供
了
三
項
保

證
，
包
括
發
給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與
對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虧
損
的
補
助
。
一
九
八
一
年
時
，
僅
有
對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虧
損
的

補
助
一
項
，
當
時
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一
﹒
五
%
;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古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率
，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為

0
.
六
五
%
、
最
低
保
證

年
金
為
0
.
O

一
%
、
補
助
社
會
保
險
虧
損
為
二
﹒
九
六
%
'
合
計
達

三
﹒
六
二
%
'
約
占
政
府
總
預
算
的
一
七
%
。
由
於
政
府
預
算
規
模
不

斷
擴
大
，
因
此
占
政
府
總
預
算
比
率
雖
將
維
持
一
七
%
左
右
，
但
古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率
，
將
繼
續
成
長
。
因
為
繼
續
參
加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之
被
保
險
人
，
主
要
是
軍
人
與
警
察
，
且
享
有
較
佳
的
給
付
，
所

以
形
成
了
差
別
待
遇
與
特
殊
階
級
。
而
這
些
社
會
保
險
虧
損
的
費
用
必

須
由
全
民
支
付
，
並
影
響
政
府
正
常
政
務
支
出
，
未
來
勢
必
在
軍
警
勢

力
消
退
之
際
，
造
成
新
的
問
題
。

(
二
)
投
資
獲
利
機
會
的
減
少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運
作
以
來
，
歷
年
來
的
獲
利
率
平
均
為

%
。
從
數
字
上
來
看
，
是
屬
於
高
獲
利
能
力
。
但
進
一
步
分
析
，
獲
利

最
高
的
一
九
九
一
年
為
二
九
﹒
七
%
，
但
一
九
九
五
年
則
迅
速
跌
至
負

-
7
五
%
;
相
差
三
二
﹒
二
個
百
分
點
，
顯
示
獲
利
率
有
極
大
波
動
，

並
受
到
外
來
經
濟
情
勢
波
動
及
內
部
金
融
市
場
調
整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

另
一
方
面
，
近
年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對
公
司
股
票
的
投
資
大
幅
增

加
，
從
一
九
八
六
年
僅
占
總
投
資
額
的
三
﹒
八
%
提
高
到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三
0
.

一
%
，
其
中
又
有
六
八
﹒
八
%
是
政
策
性
集
中
在
電
力
與
通

信
兩
個
產
業
，
並
且
是
獲
利
的
主
要
來
源
。
如
果
進

一
步
去
分
析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持
有
公
司
股
票
資
產
的
價
格
上
漲
，
主
要
是
因
為
投

資
湧
入
，
公
司
股
票
價
格
重
估
的
結
果
，
而
非
實
際
營
運
的
獲
利
。
未

來
隨
電
廠
或
通
信
設
施
完
工
，
不
再
有
大
量
新
資
金
投
入
時
，
相
對
股

票
價
格
上
漲
有
限
，
將
造
成
獲
利
率
減
少
。
如
不
能
找
尋
適
當
的
新
投

資
標
的
，
往
日
榮
景
將
不
復
存
在
。

(
三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營
運
假
象

O 目
/\~IJ 

%年
，金
但基

賞金
時有 /又

轉局
付 E
捨均

在的
吹服

主務
;甚費

;主用
殘塔

盯區" 室主?

誰加

金者
與計
遺費
屬所
年得
金的

的
比
率
平
均
僅
有
0
.
七
三
%
，
其
餘
二
﹒
三
三
%
均
為
年
金
基
金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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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所
有
，
並
未
將
結
餘
回
饋
參
加
者
。
又
因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服

務
費
用
係
以
計
費
所
得
比
率
計
算
，
因
此
為
獲
得
更
多
的
服
務
費
用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會
選
擇
薪
資
較
高
的
參
加
者
。
為
了
吸
引
高
所
得

者
參
加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數
目
雖
由
初
期
二
十
餘
家
減
少
至
目

前
的
十
餘
家
，
但
競
爭
反
而
更
形
激
烈
。
直
接
營
業
人
員
由
初
期
的
一

千
八
百
餘
名
，
增
加
到
目
前
的
二
萬
五
千
餘
名
，
且
多
為
年
輕
貌
美
的

未
婚
女
性
。
一
方
面
，
在
手
段
有
多
樣
化
的
趨
勢
，
從
贈
送
藥
品
、
健

身
器
材
，
到
提
供
性
招
待
;
另
一
方
面
，
則
提
高
直
接
營
業
人
員
獎
金

占
其
所
得
的
比
率
。
一
般
而
言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的
直
接
營
業
人

員
月
薪
僅
相
當
於
美
金
五

0
至
八
0
元
，
但
每
招
募
一
名
參
加
者
，
至

少
可
以
獲
得
計
費
所
得
八
%
的
獎
金
。
於
是
在
參
加
者
貪
圖
獎
品
，
而

直
接
營
業
人
員
追
求
獎
金
的
狀
況
下
，
造
成
參
加
者
轉
換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次
數
頻
繁
，
一
九
九
六
年
到
達
一
五
七
萬
人
次
。
若
參
加
者
加

入
時
間
不
滿
三
個
月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連
付
出
的
營
業
人
員
獎
金

都
無
法
回
收
，
造
成
實
質
上
的
虧
損
。

(
四
)
民
眾
對
新
年
金
制
度
缺
乏
信
心

依
據
法
律
規
定
，
應
有
五
三
二
﹒
一
萬
人
參
加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但
是
實
際
只
有
二
九
六
﹒
二
萬
人
固
定
繳
費
，
約
占
總
數
的
五

五
﹒
六
七
%
。
主
要
的
原
因
，
在
於
參
加
者
繳
交
費
用
如
何
連
用
無
法

參
與
，
而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自
行
發
布
財
務
資
料
，
缺
乏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監
理
會
的
認
證
'
並
且
用
途
資
本
化
，
對
社
會
大
眾
沒
有
幫

助
;
而
且
法
律
的
改
革
，
又
只
限
於
協
助
公
司
的
經
營
。
由
於
智
利
民

間
借
貸
十
分
方
便
，
民
眾
寧
願
支
付
利
息
辦
理
借
貸
，
而
不
願
參
加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期
待
一
個
幾
十
年
後
才
能
領
取
年
金
的
權
利
。
而

且
在
五
百
多
萬
依
法
應
參
加
年
金
基
金
公
司
者
之
外
，
尚
有
二
百
餘
萬

無
固
定
工
作
與
所
得
者
，
並
無
任
何
保
障
。

(
五
)
雇
主
從
新
年
金
制
度
謀
利

雇
主
每
個
月
申
報
巳
扣
除
勞
工
所
得
-
O
%
繳
交
費
用
，
但
並
未

實
際
交
付
給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截
至
目
前
，
欠
款
達
三
0
億
美

元
，
致
使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控
告
雇
主
的
案
件
，
累
計
己
連
十
五
萬

件
。
主
要
的
成
因
，
在
於
新
年
金
制
度
相
關
法
令
同
意
雇
主
可
以
延
遲

繳
交
，
但
如
何
要
求
雇
主
繳
交
欠
款
或
罰
款
，
法
令
卻
付
諸
閱
如
。
由

於
雇
主
欠
繳
保
費
的
損
失
，
不
管
政
府
以
抽
稅
彌
補
損
失
，
或
不
計
此

一
期
間
年
資
，
參
加
者
都
必
須
自
行
承
擔
責
任
，
所
以
造
成
雇
主
鑽
法

律
漏
洞
謀
利
。

雖
然
進
行
第
二
波
改
革
年
金
制
度
的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
與
智
利
在

制
度
規
劃
的
方
向
與
實
務
的
運
作
上
，
依
據
各
國
的
國
情
而
有
差
別
，

不
過
基
本
上
仍
是
依
循
智
利
模
式
，
仍
以
確
定
提
撥
方
式
、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處
理
財
務
的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為
主
軸
推
動
改
革
。
但
是
第
二
波
的

國
家
因
為
有
智
利
的
經
驗
為
基
礎
，
所
以
也
有
一
些
較
務
實
的
改
進
措

施
，
例
如
:
擴
大
經
營
的
規
模
，
強
制
法
定
範
圍
內
的
對
象
一
律
強
制

參
加
;
可
以
自
公
共
年
金
制
度
轉
至
民
營
的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但

不
得
自
民
營
年
金
轉
回
公
共
年
金
，
以
免
造
成
保
險
上
的
逆
選
擇
;
對

於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間
的
移
轉
，
限
制
次
數
或
規
定
一
定
期
間
不
得

移
轉
等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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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年
金
為
一
長
期
性
制
度
，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推
動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最
久
的
智
利
，
新
制
實
施
亦
不
過
二
十
年.. 

距
離
年
金
制
度
成
熟
的

四
十
年
，
只
有
一
半
期
間
。
對
於
新
制
年
金
在
經
營
績
效
、
資
本
累

積
、
開
拓
金
融
保
險
市
場
、
儲
蓄
率
等
經
濟
因
素
;
以
及
老
年
生
活
保

障
、
民
眾
勞
動
意
顧
等
社
會
因
素
方
面
的
影
響
，
尚
無
法
進
行
長
期
的

觀
察
與
分
析
。
目
前
的
研
究
，
只
能
以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現
有
的
資
料
為

基
礎
;
但
是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在
中
、
短
期
的
經
濟
發
展
，
都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而
長
期
的
經
濟
發
展
則
因
經
濟
發
展
到
特
定
階
段
，
不
是
因
為

過
熱
，
就
是
因
為
市
場
限
制
而
停
滯
或
下
降
。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除
了
智
利
以
外
都
在
七
年
以
下
，
目
前
資
料
顯
現
的
表

現
，
都
還
在
上
昇
的
階
段
，
因
此
容
易
予
人
樂
觀
的
激
勵
，
所
以
其
他

拉
丁
美
洲
與
加
勒
比
海
國
家
基
於
文
字
、
語
言
與
文
化
的
近
似
性
，
仍

然
繼
續
進
行
第
三
波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詳
表
十
)
。

依
據
現
有
第
三
波
各
國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內
容
分
析
，
巴
西
、
委
內

瑞
拉
、
尼
加
拉
瓜
與
巴
拿
馬
等
圈
，
相
關
法
律
案
均
已
通
過
，
但
是
改

革
的
方
向
則
有
所
差
異
。
巴
西
為
改
進
現
有
年
金
制
度
，
建
立
保
費
與

給
付
的
密
切
關
係
;
委
內
瑞
拉
、
尼
加
拉
瓜
為
建
立
第
二
層
年
金
制

度
，
巴
拿
馬
則
建
立
補
充
年
金
，
以
提
高
年
金
給
付
額
，
確
實
保
障
老

年
經
濟
生
活
。
其
他
各
國
則
仍
在
進
行
法
案
的
研
擬
，
不
過
進
度
上
厄

瓜
多
爾
、
宏
都
拉
斯
、
瓜
地
馬
拉
、
巴
拉
圭
、
多
明
尼
加
還
在
法
案
的

討
論
，
哥
斯
大
黎
加
、
千
里
達
與
托
巴
哥
則
已
在
立
法
審
議
階
段.. 

由

於
進
一
步
實
務
上
的
處
理
措
施
仍
在
研
擬
，
目
前
還
沒
有
明
確
的
輪
廓

司
供
分
析
。
但
是
可
以
確
定
的
事
，
是
各
國
面
對
年
金
制
度
嚴
重
的
改

革
壓
力
，
必
須
繼
續
推
動
年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工
作
。

不
過
，
拉
丁
美
洲
與
加
勒
比
海
國
家
進
行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是

表十 其他拉T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年年金改革計畫

圓別 實施計畫或目前研討程度 基本改革內容

委內瑞拉 法律己通過，但社會大眾仍在討論內容﹒ 1999 多層保障體系﹒

年第 4 季將對民管年金基金管理公司發照，第

二層保障將自 2000 年 1 月開辦﹒

厄瓜多爾 1993 年開始討論，目前政府正在研擬-項改二層保障體幸，第一層為類似阿根庭的基本年

革提案﹒ 金，第二層為選擇性確定給付制完全提存準備

的個人帳戶。

尼加拉瓜 政膺於 1999 年 7 月完成改革提索﹒ 軍二層為種定給付制完全提存準備方式，並在

移轉時發行年賣債券。

哥斯大黎加 改革提黨於 1998 年 12 月完成，法律韋貝'J l是因 多層保障體祟。
會討論固

宏都拉斯 政府著手研究改革的可行性﹒ 只有一般性內容，但總統希望年金制度民營

化@

瓜地馬拉 勞、 J藍、政三方論壇討拾 2 種改革計畫﹒ 計畫-~多層係障體車，減少公共的-層，替

代性計劃則為混合保障體車。

巴拉圭 從 1993 年起進行討拾與研擬提案，最近政府 新進與自 1直勞工適用強制性完全提存丰備制

則在研擬另一提案﹒ 度。

巴拿馬 新近成立之補充年金基金已椎動﹒ 捕充性年金與墨西哥制度相同，

多明尼加 寧主義院近來討童話 2 項提案。 計劃一為確定給付制完全提存方式的第二層係

障，最低年金保証，與自願性的一層;替代性

計畫~混合保障體章， ~p公共第一層與民營第

二層。

巴西 憲法修正案 1998 年通過﹒ 建立蛤付與繳費年實密切關係，並限制公共年

基
於
本
地
區
政
府
仍
居
於
強
勢
統
治
、
經
濟
雖
有
危
機
，
但
相
對
獲
利

能
力
亦
高
、
民
意
尚
無
特
別
的
政
策
要
求
與
大
幅
度
改
革
是
唯
一
挽
救

年
金
制
度
的
手
段
等
經
社
情
勢
的
考
量
。
相
較
於
中
、
東
歐
地
區
前
蘇

聯
附
庸
國
家
甫
從
管
制
經
濟
轉
向
自
由
經
濟
、
政
治
勢
力
分
崩
離
析
不

集
中
、
民
眾
對
於
民
主
自
由
的
殷
切
期
待
與
習
於
政
府
提
供
搖
籃
至
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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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的
社
會
保
障
，
而
有
明
顯
的
差
別
。
所
以
在
中
、
東
歐
前
蘇
聯
附
庸

國
家
進
行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是
另
一
種
型
式
的
改
革
模
式
。

拉
丁
美
洲
與
中
、
東
歐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究
竟
何
者
較
適
合
於

我
國
的
國
情
，
可
以
在
規
劃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時
做
為
參
考
，
在
短
期
之

內
尚
待
進
一
步
觀
察
與
分
析
。
不
過
可
以
確
定
的
一
點
，
就
是
從
先
進

國
家
的
經
驗
中
觀
察
，
不
論
是
我
國
現
有
社
會
安
全
體
系
的
整
合
、
人

口
結
構
與
社
會
發
展
的
趨
勢
、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的
整
體
建
制
、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財
務
的
健
全
，
或
是
從
整
體
社
會
資
源
的
公
平
、
合
理
分
配
等

層
面
分
析
，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以
一
般
稅
收
為
財
源
辦
理
，
均
將
面
臨
未

來
政
府
財
政
無
力
負
擔
，
排
擠
常
態
政
事
推
動
的
惡
果
，
這
在
先
進
國

家
中
不
乏
先
例
。
而
在
拉
丁
美
洲
與
中
、
東
歐
國
家
廣
泛
推
動
的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
無
一
採
用
稅
收
為
財
源
進
行
改
革
，
亦
可
見
一
斑
，
值
得

社
會
大
眾
進
一
步
深
思
。

陸
、
結
論

從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與
拉
丁
美
洲
第
二
披
進
行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國

家
的
實
施
經
驗
，
可
以
分
析
得
到
如
下
的
結
論

.. 

(
一
)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協
助
民
眾
取
得
老
年
及
殘
障
、
死
亡
事

故
時
之
長
期
保
障
，
累
積
資
金
協
助
國
家
建
設
，
制
度
簡
單
明
確
並
有

多
種
自
願
性
儲
蓄
制
度
配
合
免
稅
獎
勵
措
施
，
且
可
自
由
選
擇
加
入
以

維
持
個
人
權
益
，
落
實
執
行
可
同
時
促
進
經
社
發
展
。

(
二
)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僅
有
一
層
保
障
，
做
為
參
加
者
發
生
老

年
、
殘
障
與
死
亡
事
故
的
最
後
防
線
，
不
能
符
合
基
礎
年
金
、
企
業
年

金
與
自
願
年
金
的
多
層
保
障
發
展
趨
勢
，
而
且
不
似
社
會
保
險
由
社
會

全
體
共
同
分
擔
責
任
，
雇
主
亦
不
需
盡
照
護
勞
工
的
義
務
，
在
增
進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方
面
不
足
。

(
三
)
智
利
新
年
金
制
度
中
，
對
過
去
服
務
債
券
等
三
項
給
付
保

障
，
民
營
化
提
高
經
營
效
率
及
自
由
轉
換
等
設
計
特
徵
'
造
成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日
益
沈
重
，
年
金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未
能
完
全
依
法
經
營
與
民
眾

貪
圖
近
利
而
頻
頻
轉
換
，
反
而
相
對
成
為
制
度
的
缺
陷
。

(
四
)
我
國
刻
正
進
行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之
規
劃
，
原
政
府
規
劃
由

公
教
、
軍
、
勞
保
及
新
辦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構
成
主
體
，
以
社
會
保
險
做

為
分
擔
個
人
發
生
事
故
時
，
維
持
基
本
經
濟
安
全
需
要
的
手
段
，
並
研

擬
建
立
第
二
層
之
企
業
年
金
，
符
合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
並
因
權
利
義
務

對
等
，
有
關
各
方
各
自
承
擔
財
務
責
任
，
不
致
形
成
政
府
嚴
重
財
政
負

擔
，
影
響
其
他
政
事
正
常
運
作
。
原
己
規
劃
自
八
十
九
年
底
實
施
，
但

因
遭
逢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的
影
響
，
因
此
決
定
延
後
一
年
實
施
;
但
是
由

於
總
統
大
選
結
果
，
政
權
轉
移
連
帶
有
重
新
檢
討
原
案
之
議
，
部
分
支

持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帳
戶
制
度
的
學
者
，
因
此
建
議
以
此
模
式
重
新
設
計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
不
過
，
從
智
利
與
第
二
波
實
施
個
人
強
制
儲
蓄
帳
戶

制
度
國
家
的
經
驗
觀
察
，
在
配
合
措
施
不
夠
完
備
的
狀
況
下
，
未
必
對

於
國
民
有
利
;
更
何
況
開
辦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的
政
策
目
標
，
是
由
政
府

提
供
國
民
基
本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
如
由
政
府
強
制
民
眾
儲
蓄
，
自
行
負

擔
基
金
經
營
的
風
險
，
並
不
符
合
其
本
意
。

(
本
文
作
存
現
任
一
丌
政
院
經
建
會
人
力
規
劃
處
專
門
奏
員
)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